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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朝棟與清季臺灣樟腦業之復興 

  黃富三 

摘 要 

臺灣樟腦在咸豐 8-10 年（1858-1860）開港後出口日益興盛，同治 9 年（1870）

到達高峰後逐步衰退，至光緒 11 年（1885）幾近於零，樟腦王國為日本取代。

隔年（1886），臺灣巡撫劉銘傳推動開山撫番政策，道員林朝棟力贊，且建議樟

腦專賣，從而主導中路撫墾事務，促成臺灣樟腦業之復興。 

關於林朝棟與樟腦業的關係，以往作品因缺乏一手史料僅能輾轉抄襲，甚

至以訛傳訛。本文運用筆者新發掘之「霧峰林家文書」，結合相關史料，重建重

要史實，分四方面論述：林朝棟在開山撫番期與公泰洋行合作之背景、樟腦自

由買賣期雙方合作之始末、自營產銷，以及對清季臺灣腦業發展的貢獻。所獲

結論如下。 

第一，不少作品稱林朝棟擁有樟腦專賣權，此說不正確，事實是：他在樟

腦專賣時期（1886-1890）管理中路撫墾局，並率領棟軍，維持產銷秩序；而光

緒 17 年（1891）開放自由買賣後，則投資中路樟腦業，並與外商合作出口樟腦。 

第二，林朝棟與公泰洋行之合作有二大因素。一是世界樟腦之需求與德國

化學工業之勃興，樟腦乃重要原料之一，故求之於世界最大產地的臺灣；二是

林朝棟在開山撫番政策上扮演要角，甚至投資樟腦業，外商必須透過他方能取

得大量而穩定的供應量。 

第三，林朝棟與公泰洋行之合作，以往作品語焉不詳，本文確認其時間為

樟腦開放自由買賣後之光緒 17-19 年（1891-1893）間，前後共三年。然而，光

緒 20 年（1894）其轄下部分腦商可能另外訂約，由公泰出口；而光緒 16 年（1890）

專賣期林朝棟是否已私自與公泰合作？此有待確認。此外，雙方合作終止之原

因，一般說法是林朝棟片面要求漲價，實際上是公泰洋行認為香港腦價會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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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求減價，而光緒 20 年確實下跌。 

第四，林朝棟與公泰洋行合作終止後，創設「福裕源」商號（光緒 20 年 5

月-21 年 3 月）自營產銷，並與其他洋行合作，如瑞記洋行。此進一步反映林家

經營樟腦業之全貌。 

第五，林朝棟在清季臺灣腦業發展的評價，近年來負面多於正面，本文予

以釐清，歸納出三點：（1）開山撫番政策確為臺灣樟腦業振衰起敝之關鍵因素；

（2）內山產腦區之擴張與棟軍之駐防有關；（3）臺灣樟腦業復興之主力來自中

路產銷之大增。因臺灣樟腦出口在同治 9 年達到高峰後即走下坡，至光緒 11 年

陷於谷底，僅有 399 磅；但開山撫番後，自光緒 12 年（1886）即快速回升，至

光緒 19 年年出口量達 5,321,463 磅，超越日本、奪回世界樟腦王國之寶座。因

此林朝棟雖非清季臺灣樟腦業的壟斷者，但無疑是促成產業復興的主要功臣。 

關鍵詞：林朝棟、劉銘傳、開山撫番、樟腦業、中路撫墾局、棟軍、盈豐號（葛

竹軒）、裕豐號（陳汝舟）、腦館、公泰洋行、福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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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德裔美籍學者 Johanna Menzel Meskill 在 1979 年所著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1 一書，可說是霧峰林家進入嚴謹

學術研究的先驅。她以臺灣是清帝國邊疆地區的角度論述林家的角色，作出開創

性的貢獻；筆者進一步從臺灣本土的角度，指出林家為眾多家族中最具開拓邊疆

精神（frontier spirit）者。2 至 1886 年（光緒 12 年），道員林朝棟力贊開山撫番

政策並建議樟腦歸官辦，依然顯現此一家族特色，他也的確在清季臺灣樟腦業的

發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值得深入探討。 

目前述及林家經營樟腦業的作品相當多，詳略不一。鄭喜夫《林朝棟傳》對

林家之樟腦業敘述不少，但仍因史料有限與篇幅不足，有待補充。3 據蔡青筠稱，

林朝棟因抗法、撫番有功，臺灣巡撫劉銘傳酬以山林特權，自水底藔經二櫃、三

櫃、水波樓至白葉嶺，下至南港山止，皆屬林家勢力範圍，整栳抽藤、打林作料

之收益，皆歸所有；林家募有 424 名隘勇防衛。4 王世慶稱劉銘傳為獎賞林朝棟

                                           
1 Johanna Menzel 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2 黃富三，《霧峰林家的興起：從渡海拓荒到封疆大吏（1729-1864）》（臺北：自立晚報社，1987）。 
3 鄭喜夫，《林朝棟傳》（臺中：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79），頁 67-85。 
4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臺灣風物》30: 2（1980 年 6 月），頁 93-94；

蔡懋棠，〈簡介清季臺灣樟腦業概況〉，《臺灣風物》30: 2（1980 年 6 月），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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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授予中部沿山曠野和近海浮復地之開墾權，並樟腦專賣權，而林朝棟則和

堂叔林文欽組「林合」墾號承墾。5 關於「林合」號之開發山區、經營樟腦業，

《臺灣通史》、《林朝棟傳》均有提到，6 《臺灣霧峰林氏族譜》更說劉銘傳賦予

樟腦專賣特權。7 本文著重林朝棟之角色，一者限於篇幅，二者林文欽在清季林

家之角色較不突出。原因是 1885 年（光緒 11 年）清法戰爭結束後臺灣建省，臺

灣道臺劉璈為劉銘傳彈劾，其門生林文欽亦受害，被剝奪文生資格，隔年，經林

朝棟之努力方「開復文生衣領」，8 而後於 1893 年（光緒 19 年）中舉，恢復名

聲、地位。9 林文欽行事亦較低調，故本文僅略微述及，但他影響頂厝林家之發

展方向甚大，當另文論述。 

以上作品雖論及林朝棟或林家在樟腦業的角色，但說法相當籠統甚至訛誤，

且多未具體論述其歷史沿革，可信度不足，有待補充與確認史實。10 例如林朝棟

是否掌握樟腦專賣權？如有，在何時？均未考證翔實。又，林家與公泰洋行（Butler 

& co.）之合作出口樟腦是學界所熟知之事，但何時合作產銷？合作內容又如何？

他的功過如何？因相關史料欠缺，大多輾轉抄襲，甚至以訛傳訛。 

二十多年前筆者發掘出「霧峰林家文書」（以下簡稱「林家文書」），其中留

有相當數量的樟腦相關資料，極有助於重建歷史。然而，此批文書不僅破損嚴重、

手稿難認，最嚴重的是，多數函件未書年代，僅有月日或日、甚至全無，造成研

究上的大難題。幸而經多年之解讀、建檔，已由國史館出版四冊史料集，11 終於

                                           
5 王世慶，〈霧峰林家之歷史〉，收於王世慶、陳漢光、王詩琅著，黃富三、陳俐甫編，《霧峰林家之調

查與研究》（臺北：林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金會，1991），頁 19；林獻堂、林幼春編，《臺灣霧峰林

氏族譜》（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298 種，1971；1935

年原刊），頁 114。 
6 連橫，《臺灣通史》（文叢第 128 種，1962；1918 年原刊），頁 371、901。 
7 林獻堂、林幼春編，《臺灣霧峰林氏族譜》，頁 120。 
8 〈劉銘傳片〉，《申報》，光緒 12 年 5 月 12 日（1886 年 6 月 13 日），第 28 版。 
9 〈福建鄉試硃卷，光緒癸巳恩科〉，內稱「中式地七十九名舉人林文欽」。［按：此件乃林博正先生所

贈。另參見黃富三，〈清季臺灣外患、新政與霧峰林家：林家之際遇與紳權性格之轉變〉，《故宮學術

季刊》19: 1（2001 年 9 月），頁 21-37］。 
10 王世慶，〈霧峰林家之歷史〉，頁 19；林獻堂、林幼春編，《臺灣霧峰林氏族譜》，頁 114。 
11 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臺北：國

史館，2013）；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棟軍等相關信函》

（臺北：國史館，2014）；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棟軍

相關收支單》（臺北：國史館，2014）；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

書集：田業租谷》（臺北：國史館，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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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一考證史實與建立論點的研究。本文主要根據此獨一無二之資料，輔以相關

史料，釐清林朝棟在清季臺灣樟腦業發展上的角色。 

光緒 11 年清法戰後，6 月 18 日（1885 年 7 月 19 日），劉銘傳提出四大善後

政策，即設防、練兵、清賦、撫番。12 10 月 27 日（1885 年 12 月 3 日），他上「臺

灣暫難改省摺」，力言撫番之重要，13 但未將它列為優先工作，而認為需待「設

防、練兵、清賦三者辦成之後，方可議行」。14 可見他深知撫番之困難度很高，

而當時反對重辦撫墾工作者亦不少，有謂「番情反覆，叛服無常」，難以撫番；

有人認為「山險難通，告蕆無日」，開山不可行；且歷年開山撫番，「虛糜鉅款，

久無實效」，不應重蹈覆轍。15  

然而，僅僅二、三個月後，劉銘傳於同年 10 月即開始推動開山撫番政策，

且較沈葆楨時期更積極，主因是光緒 10 年（1884）至 11 年間番害頻生。原來 10

月間，彰化、新竹交界罩蘭（今苗栗縣卓蘭鎮）地方生員詹景星等，聯名數十莊

和林朝棟，先後稟報劉銘傳稱，該地屢有番害，自光緒 10 年 8 月至 11 年 9 月，

一年內「被割去男女頭顱二十八級，槍斃四人」；另外，淡水縣屈尺莊（今新北

市新店區）董事劉夙夜亦稟稱，拳山堡（今臺北市文山區）大溪一帶，番害亦嚴

重，自光緒 11 年正月至 10 月間，被殺男、婦前後共 14 人；以上二地均請求派

兵剿撫。16 劉銘傳接報後，不得不提前處理撫番問題。 

對於番害問題，有鑑於林朝棟「家居鄰近，熟悉番情」，劉銘傳乃召見「面

商剿撫之策」。他盛讚林氏「性情豪俠，不避艱苦，力任其難」，並率所部之土勇

1,000 人，一半駐防新竹、後龍兩處海口；自率一營駐紮罩蘭，並會同新竹道員

林汝梅，相機剿撫。17 劉氏又稱：「林朝棟甫經撥隊」、「俟林朝棟所部剿撫如何，

再行續奏」，此後即展開撫番工作；18 並稱，當時反對重啟撫墾之官紳極多，惟

                                           
12 〈條陳臺澎善後事宜摺（【光緒】十一年六月十八日臺北府發）〉，收於劉銘傳，《劉壯肅公奏議》（文

叢第 27 種，1958；1906 年原刊），頁 148。 
13 〈臺灣暫難改省摺（光緒十一年十月二十七日）〉，收於劉銘傳，《劉壯肅公奏議》，頁 156。 
14 〈條陳臺澎善後事宜摺（【光緒】十一年六月十八日臺北府發）〉，頁 148。 
15 〈勦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光緒】十二年四月十八日臺北府發）〉，收於劉銘傳，《劉壯肅公奏議》，

頁 206。 
16 〈勦撫滋事生番現經歸化摺（光緒十一年十月二十九日臺北府發）〉，收於劉銘傳，《劉壯肅公奏議》，

頁 199。 
17 〈勦撫滋事生番現經歸化摺（光緒十一年十月二十九日臺北府發）〉，頁 200。 
18 〈全臺生番歸化匪首就擒請獎官紳摺（【光緒】十五年二月十三日）〉，收於劉銘傳，《劉壯肅公奏議》，

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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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貴州藩司沈應奎、道員林朝棟及他，「力排眾議，一意經營」。19 可見林朝棟

在決策方面扮演要角，甚至是主要推動者。 

劉銘傳提出一符合官方需要的模式，即官府「不增一兵，不增一餉」，即可

推動此策。20 原來他的構想有二，一是酌減屯兵，光緒 11 年他奏稱，開山撫番

經費以往是由臺灣道在屯租項下撥用，今後撫番日多，將不敷所需，因此建議酌

減屯兵，「以濟實用」，即無須另籌經費；21 二是結合臺灣士紳之力，藉其財力、

兵力及對山區環境的熟悉，負責執行政策，筆者謂之「官紳共利體」。22 如此，

一舉解決餉源、兵源二大難題，清廷因而同意重開撫墾政策，而臺灣二大士紳林

朝棟、林維源即成為推行此策的要角。23  

林朝棟對開山撫番工作最積極，一方面執行清廷政策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另

一方面因中路樟林廣大，樟腦業可創造極大利益。由於他在開山撫番期間一直是

最有力的仕紳，因此在清季樟腦業的發展史上扮演關鍵性角色，值得細探。 

林朝棟與公泰洋行之合作產銷樟腦是他涉入樟腦業之契機，以往作品對此段

歷史之敘述多不精確、不完整，本文擬對雙方合作之始末，利用新史料作一考證

工作，釐清以往曖昧不明的說法；並進而論述林朝棟在清季樟腦業發展上的角

色。以下分四方面論述：一、林朝棟在開山撫番期之角色及其與公泰洋行合作之

背景；二、樟腦自由買賣期林朝棟與公泰洋行之合作始末；三、林朝棟之自營產

銷；四、林朝棟對清季臺灣腦業發展的貢獻。 

二、林朝棟與德商公泰洋行合作之背景 

臺灣樟腦主要為外銷，且大多經由香港轉銷西洋各國，因此外商掌握市場大

權。事實上，有不少華商參與經營樟腦事業，尤其在專賣期，往往取得承包權；

然而，市場在香港及世界，價格和銷售量受制於外商，必須與他們合作方有商機。

林朝棟與德商公泰洋行的合作乃此一歷史背景之產物。 

                                           
19 〈勦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光緒】十二年四月十八日臺北府發）〉，頁 206-207。 
20 〈勦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光緒】十二年四月十八日臺北府發）〉，頁 206-207。 
21 〈勦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光緒】十二年四月十八日臺北府發）〉，頁 201。 
22 黃富三，〈板橋林本源家與清代北臺山區的發展〉，《臺灣史研究》2: 1（1995 年 6 月），頁 5-49。 
23 〈獎賢略序九〉，收於劉銘傳，《劉壯肅公奏議》，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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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樟腦之需求與德國化學工業之勃興 

除了傳統的用途外，樟腦乃近代化學工業品的原料之一，包括：一、無煙火

藥：乃煙火與彈藥之成分，及硝化纖維素（nitrocellulose，炸藥用）之可塑劑。24 

1887 年，瑞典工業家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1896）發明無煙火藥，

樟腦乃必需原料，用途大增。25 二、賽璐珞（celluloid）：由硝化纖維素、樟腦、

酒精，加上著色劑、填充劑合成之產品。26 三、顯影片：1888 年前 15-inch-wide

之顯影片問世，1889 年出現更柔軟的膠捲，啟動日後影片之發展，樟腦乃此種顯

影片不可缺的成分。27 因此，樟腦的世界需求量與日俱增，而德國重視化學工業，

是樟腦最大市場。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軔於英國，德國相對乃後進國；十九世紀後半葉化學工

業勃興，德國在 1860-1870 年間方全力發展，因係後進國反而得以選取更經濟而

近代化的生產技術，尤其在有機化學與新原料之合成方面，1914 年前，在多數合

成生產領域居獨占性地位。28 德國之領先有幾個因素：第一是國內碳酸鉀儲藏量

豐富，第二是擁有大量訓練優良之技工，第三是專利法僅規範生產技術而非產

品，故同樣產品的技術迅速更新，生產效率提升。29 由於化工業之迅速發展，德

國樟腦需求量大增，躍居最大消費國。 

1893-1897 間各國每年平均樟腦消費量（參見表一），德國為 2,240,917 磅，

穩居世界第一。1898 年，德國亦領先美國、英國，達 2,915,000 磅；且幅度拉大，

甚至高於美、英二國總和之 2,411,000 磅，顯示其消費量增加的速度亦世界第一

（參見表二）。 

世界經濟的演變也反映在臺灣樟腦外商的消長，早期英商是主角，但 1880

年代後期開始，德國商人後來居上，取得主導權。由於德國是樟腦最大市場，且

需求量與日俱增，再加上臺灣和日本是僅有的樟腦生產地，德商乃積極來臺尋求 

                                           
24 〈Camphor〉，「WIKIPEDIA」，下載日期：2015 年 8 月 23 日，網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mphor。 
25 〈樟腦〉，「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15 年 8 月 23 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樟腦。 
26 〈Celluloid〉，「WIKIPEDIA」，下載日期：2015 年 8 月 23 日，網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lluloid。 
27 〈Celluloid〉，「WIKIPEDIA」，下載日期：2015 年 8 月 23 日，網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lluloid。 
28 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850-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7), pp. 32-33. 
29 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850-1914,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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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893-1897 間各國每年平均樟腦消費量表（pound, 磅） 

Germany（德） 2,240,917 
United States（美） 1,835,533 

England（英） 1,722,664 
France（法） 1,204,847 
India（印） 1,002,155 

資料來源：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 

Co.,1903), p. 443. 

表二 1898 年各國樟腦消費量表（pound, 磅） 

Germany（德） 2,915,000 
United States（美） 2,017,000 

England（英） 0,394,000 

資料來源：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43. 

供應。公泰洋行即一例，必須尋找最有力的供應商，以取得穩定貨源，在此背景

下林朝棟自然成為第一選擇。 

（二）劉銘傳樟腦專賣政策與林朝棟 

咸豐 8-10 年（1858-1860）天津、北京條約簽訂後，臺灣開港，經濟發展重心

北移。其主因為臺灣的平地開發殆盡，且米、糖之外銷市場在清末已萎縮，經濟

前景有限；反之，山區的樟腦、茶則市場廣大，出口大增，利益優厚。30 因此，

民間與官府均重視山產之開發，其中樟腦是早期吸引外商來臺並促成開港的主因。 

樟腦是一特產，世界上的需求量雖有限，但生產地僅有臺灣和日本，而臺灣樟

樹較多，成為外商矚目的焦點。如 1860 年後，杜德（John Dodd）原本到淡水之目

的是採買樟腦，未料最後成為臺茶外銷之父。31 由於樟腦有市場，1858-1860 年開

港後改為專賣，據考證係始自 1861 年臺灣道臺孔昭慈。32 但所謂專賣，事實上是

包商制，由府城華商承包；外商因此以違反自由買賣條約為由不斷抗議，1867-1868

                                           
30 黃富三，〈臺灣農商連體經濟的興起與蛻變（1630-1895）〉，收於林玉茹主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

業傳統》（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3-36。 
31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178.另參見黃頌文，〈清季臺灣開港前後英

商杜德與寶順洋行的崛起（1850-1870）〉（臺北：東吳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2012），頁 37-38。 
32 林滿紅，《茶、糖、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1997），頁 131。林滿紅考證是本年（1861），而非 186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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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甚至發生英商怡記洋行（Elles & Co.）在梧棲私運樟腦出口事件，33 英國駐安平

領事吉必勳（John Gibson）率領炮艦攻下安平，最後訂約，將樟腦開放自由貿易。34  

然而，臺灣建省後，光緒 12 年 11 月，林朝棟和林維源建議再行專賣制，由

政府統管產銷。何以又恢復專賣呢？此政策固然與劉銘傳之推動開山撫番政策有

關，但提出具體建議者實乃林朝棟、林維源，其中前者的角色特別重要。原因是

光緒 11 年 6 月，劉銘傳調委林朝棟辦理臺灣中路營務處、統領棟字等營、兼辦撫

墾事務。35 10 月起，林朝棟因征中路之罩蘭、大湖等地生番有功，36 隔年 5 月獲

賞「勁勇巴圖魯名號，並加三品銜」，37 12 月，又因攻剿中、北兩路生番出力，獲

賞二品頂戴。38 此後的新職銜為「欽加二品頂戴、辦理中路營務處、中路撫墾事

務、統領棟字等營勁勇巴圖魯兼襲騎都尉、遇缺儘先選用道林」。39 簡單說，他不

但可全權主導中路之撫墾事務，更重要的是，其統領棟字等營，有一支常備兵力

可用於撫番，此為林維源等其他仕紳所缺乏，因而成為執行政策的主力。 

由於外商權益受損，屢次抗議，且不斷走私對抗，引發一連串糾紛，光緒 16

年（1890）11 月，清廷決定回歸開放制，於隔年（光緒 17 年）1 月實施。由於

林朝棟在二時期均扮演要角，乃成為外商爭取合作的對象。 

考樟腦、硫磺之收歸官辦，源自光緒 12 年 9 月 22 日（1886 年 10 月 19 日），

林維源和林朝棟稟請劉銘傳，經奏准執行。劉銘傳奏稱： 

臣查臺灣樟腦、硫磺兩項，民間私煮、私售，每多械爭滋事。……經內閣

學士臣林維源、道員林朝棟等籌商收歸官辦，以助撫番經費。40  

                                           
33 林滿紅，《茶、糖、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131。 
34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p. 192-198; Harold M. 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To 1945;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ro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1999), pp. 59-60. 
35 《淡新檔案》（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藏），編號：17329.27。 
36 〈勦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光緒】十二年四月十八日臺北府發）〉，頁 204-205。 
37 〈勦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光緒】十二年四月十八日臺北府發）〉，頁 201-208。 
38 〈督兵勦撫中北兩路生番請獎官紳摺（【光緒】十二年十一月十一日臺北府發）〉，收於劉銘傳，《劉

壯肅公奏議》，頁 211-217。 
39 林朝棟，〈移文（光緒 13 年正月 17 日）〉，收於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商事編》（臺北：

臺灣銀行，文叢第 91 種，1961），頁 70-71。 
40 〈（光緒十二年）光緒朝「東華續錄」卷七十八（光緒七十八）〉，收於朱壽朋著、臺灣銀行經濟研究

室編，《光緒朝東華續錄選輯》（文叢第 277 種，1969；1909 年原刊），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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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專賣之因為「民間私煮、私售，每多械爭滋事」，妨礙治安，而林維源和

林朝棟提議官辦，補充撫墾經費來源。 

其次，臺灣樟腦出口之衰退是另一重要原因。自 1868 年開放自由買賣後，

每擔價格由 16 元遽減至約 8-10 元間，自出口量在 1870 年達到 2,240,272 磅之高

峰後，遽減至 1,288,903 磅，1882 年減至 692,930 磅，且一路下滑，至 1885 年竟

僅有 399 磅。41 《臺灣通志》稱： 

樟腦一宗，產自內山，民間煎作，業已有年．嗣因外山樟木砍伐殆盡，

內山逼近生番，民不敢入；光緒八年以後，顆粒無出矣。42  

據上，樟腦因「外山樟木砍伐殆盡，內山逼近生番，民不敢入；光緒八年以後，

顆粒無出矣」。反之，日本則在此期取代臺灣成為最大樟腦出口區。43 已革浙江

候補知府通商委員李彤恩兼辦等稟稱： 

樟腦一項，近來日本出產甚多，香港腦價日落；若歸官辦，每石可獲利

二、三元。臺產，每年可出樟腦萬石。……以自採之磺禁不出口，既聽

日本暢銷、又不能禁止奸民私煮；若設法經理，雖獲利無多，於撫番經

費不無小補。44  

據上，由於日本樟腦產量壓倒臺灣，且「香港腦價日落」，但官辦仍「每石可獲

利二、三元」。因此劉銘傳奏稱： 

臣查臺灣樟腦、硫磺兩項，民間私煮、私售，每多械爭滋事；歸官收買

出售、發給執照出口，就目前情形而論，每年可獲利三萬餘元。以後若

能出產多、銷路暢、經理得人、日漸推廣，以自有之財供無窮之用，實

於國計、民生兩有裨益。45  

                                           
41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442.［按：1884-1885 年正逢清法戰爭，以

致該年僅餘 399 磅］。 
42 〈腦務〉，收於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文叢第 130 種，1962），頁 259-260。 
43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42. 
44 〈（光緒十二年）光緒朝「東華續錄」卷七十八（光緒七十八）〉，頁 132。 
45 〈（光緒十二年）光緒朝「東華續錄」卷七十八（光緒七十八）〉，頁 132；〈官辦樟腦硫磺開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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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樟腦、硫磺估計「每年可獲利三萬餘元」，以充撫墾經費，而日後仍有擴

張的空間。《臺灣通志》稱： 

撫墾設局，生番一律歸化，又復募勇防隘，居民方敢進山築灶，經幫辦

臺灣撫墾林維源、儘先前選用道林朝棟籌商收歸官辦，以取撫番經費。46  

可見劉銘傳為充實開山撫番經費，也為增加樟腦出口，乃採納林維源、林朝棟之

意見，恢復樟腦專賣。  

（三）專賣政策之執行與林朝棟：包商制 

林朝棟因統有棟軍和中路撫墾大權，在專賣時期扮演關鍵性角色。 

1.專賣管理機構：林朝棟掌管中路撫墾與腦務 

劉銘傳為執行樟腦專賣政策，乃設立經營管理機構。光緒 12 年 9 月，他首

先委派浙江候補知府通商委員李彤恩、候補知府丁達意，稱： 

會同設局收售，並於北路之大嵙崁、三角湧、雙溪口，及中路之後龍、

梧溪，各設轉運局，分飭委員司事人等，專駐秤收而辦。47  

據此，北路之大嵙崁、三角湧、雙溪口與中路之後龍、梧溪（即梧棲），分別設

立轉運局，光緒 13 年（1887），設立臺北府腦務總局，總管全臺腦務，48 而各地

所設之轉運局即分局，或是通用之稱呼。 

中路之後龍、梧溪腦務分局（轉運局）由誰負責呢？由於林朝棟主持中路撫

墾，可能由其派人管理，而查報樟腦走私的任務則落在棟軍身上。因此，林氏在

中路可說主宰了產銷大權。至光緒 17 年正月初一樟腦自由買賣之後，他甚至在二

地設有腦館，收集內山各館收來之樟腦，再轉交德商出口。 

                                                                                                                    
片〉，收於劉銘傳，《劉壯肅公奏議》，頁 369。［按：原文並無年月日，查劉銘傳著，馬昌華、翁飛

點校，《劉銘傳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7），頁 314-315，為光緒 16 年（1890）10 月 23 日。二者

有「樟腦一道」、「樟腦一項」，標點、斷句不同。另外，《劉銘傳文集》並無官辦樟腦、硫磺收入數目］。 
46 〈腦務〉，《臺灣通志》，頁 259-260。 
47 〈腦務〉，《臺灣通志》，頁 259-260。 
48 〈腦務〉，《臺灣通志》，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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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商制：棟軍與緝私 

至於專賣政策之產銷方式如何呢？事實上，只是由政府統一管理、經手銷售

而已，產製則仍然採取包商制，亦即由承包商包攬，官府不直接經營。之所以如

此，當是為了省卻產製費用和征稅手續之煩。大致上，每年由商人競標當年之樟

腦承辦價格和產量，熬製之樟腦由官府以一定價格統購，再統銷予出口商外銷。 

承包商是何人？何時承包？迄今之記載或研究仍頗為不明，有待釐清。 

 （1）初期包商 

有關承包商比較確切的紀錄是：光緒 13 年 8 月 19 日（1887 年 10 月 5 日），

劉銘傳批准全臺樟腦硫磺總局所請示之「職員林振祺等稟請包辦全臺樟腦」案，

此案在 9 月 2 日（1887 年 10 月 18 日），行文按察使司道唐景崧，再轉文所屬府

縣照辦。49  

恆春縣所收「臺灣府轉行巡撫劉銘傳批准林振祺等包辦全臺樟腦」文如下： 

特授臺灣府正堂加六級紀錄九次程，為轉飭事。本年（光緒十三年）九月

十六日，蒙臬道憲唐札開：『本年九月初二日，准全臺樟腦硫磺總局咨開：

「本月（八月？）十九日，蒙爵撫憲批－－據敝局詳「職員林振祺等稟請

包辦全臺樟腦」各緣由，蒙批：『如詳辦理。仰即分別呈報移行查照。此繳。

摺存』等因到局。」……為此，札仰該府立即遵照，轉飭所屬廳、縣一體

知照毋違。…… 為此，札仰該縣（恆春縣）立即遵照毋違。此札。 

光緒十三年十一月二十七日札（恆春縣）。50  

可見光緒 13 年 8-9 月間，官府批准包辦全臺樟腦的商人是林振祺等。然而，林振

祺是何人？是人名或合資之商號？且稱「林振祺等」，顯然又有他人？是誰？均需

進一步探討。據「林朝棟家傳」，劉銘傳曾許其「專賣全臺樟腦以獲利」。51 另外，

林維源是臺北（或全臺）撫墾幫辦，地位僅次於巡撫劉銘傳，如是商號，有可能

                                           
49 〈臺灣府轉行巡撫劉銘傳批准林振祺等包辦全臺樟腦〉，收於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劉銘傳撫臺

前後檔案》（臺北：臺灣銀行，文叢第 276 種，1969），頁 134-135。又，此文於 9 月 16 日再到臺灣

府城，11 月 27 日扎到恆春等縣。 
50 〈臺灣府轉行巡撫劉銘傳批准林振祺等包辦全臺樟腦〉，頁 134-135。 
51 林獻堂、林幼春編，《臺灣霧峰林氏族譜》，頁 120。 



林朝棟與清季臺灣樟腦業之復興 13 

是二大林家合組的嗎？值得研究。再者，林振祺共包辦多少年呢？條件如何呢？

亦無資料可尋。 

關於包商，又有其它說法。J. M. Davidson 稱，1885 年清法戰爭後實施專賣

承包制為：三年為期，包商每擔支付 12 元，內含釐金，加上押金 5,000 元；52 最

早承包商名義上是一華人買辦，實際上是安平的 Lauts and Haesloop 洋行。53 按，

連橫《臺灣通史》稱：「初，德人晦實祿在南，開設瑞興洋行」。54 可知德商晦實

祿即 Lauts and Haesloop & Co. 之譯音，在臺南開設瑞興洋行。 

再考，1884 年 9 月間，瑞興洋行請准在安平沙灘地段起蓋棧屋，55 由臺灣

道臺劉璈56 核發執照；至 1891 年 10 月，該洋行將其地轉租予華商榮記號。57 榮

記號是何人所經營？瑞興洋行何以轉租給他？Davidson 說最早承包商名義上是

一華人買辦，實際上是安平的瑞興洋行，因此可能名義上的承包商是榮記號，背

後則是瑞興洋行，也因此 1891 年 10 月，瑞興洋行將其地轉租給他。據研究，亦

有不少買辦藉洋商名義經營貿易，可得到外人的保護，避免官府覬覦財富等特

權。58 但由於專賣目的是不希望外商控制貿易，包商當以華商為首選，則榮記號

或許是包商。 

其後，瑞興洋行又轉與他行經營。連橫《臺灣通史》稱：「瑞興洋行……及

歸官辦，頓失其益，去之汕頭，以腦業交英商怡記洋行承辦」。59 Davidson 亦稱，

瑞興洋行轉讓予香港德商魯麟洋行（Reuter, Brockelmann & Co.），腦價增至 17.5

元，後再增至 20 元。60 此二說到底何者為是？筆者以為瑞興洋行將腦業交予同

樣是德商的魯麟洋行可能性較高，但仍待確認。 

                                           
52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p. 406-407. 
53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p. 406-407. 
54 連橫，《臺灣通史》，頁 506-507。 
55 〈（光緒十七年十月初五日給華商榮記號）兵備道執照〉，收於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

法物權編》（文叢第 150 種，1963），頁 1396。 
56 劉璈任道臺時間為光緒 7 年 8 月至光緒 11 年 5 月。參見鄭喜夫纂輯、潘敬尉主編，《臺灣地理及歷

史卷九官師志：第一冊文職表》（臺中：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80），頁 25。 
57 〈（光緒十七年十月初五日給華商榮記號）兵備道執照〉，頁 1396。 
58 李佩蓁，〈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20: 

2（2013 年 6 月），頁 60；W. W. Myers 著、林滿紅譯，〈清末南部臺灣的蔗糖業〉，《臺灣文獻》28: 2

（1977 年 6 月），頁 137-142。 
59 連橫，《臺灣通史》，頁 506-507。 
60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p. 40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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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專賣初期之承包商有林振祺、榮記號以及瑞興洋行（Lauts and Haesloop 

& Co.，晦實祿）、魯麟洋行（Reuter, Brockolmann & Co.），怡記洋行（Elles & Co.）

亦可能在內。 

 （2）晚期包商 

其後，包商又易手，說法亦不一，至少有三種： 

第一、據 Davidson，1888-1889 年間因樟腦成為賽璐珞（celluloid）、無煙火

藥、煙火等產品之原料，公泰洋行行東畢第蘭（Count A. Butler）認為價格必倍

增，因此以每擔 30 元價承包，而當局只付 12 元給腦戶，為期九個月。61 換言之，

1888-1889 年間有九個月是由畢第蘭承包。 

第二、《臺灣樟腦專賣志》稱：至 1889 年 2 月，承包權由廣東人蔡南生在大

稻埕所設之恒豐號取得。62 但《臺灣通史》則稱，「（光緒）十六年五月，臺北改

歸蔡南生，而彰化由林朝棟，繳價三十圓，釐金防費在內」。63 二說相差一年多。 

第三、新近林滿紅之研究指出 1886-1890 年之承包商如下：  

1886-1887 年間是英商大和公司，1887 年 10 月至 1890 年 6 月間是粵商恒

豐號，1890 年 6 月至 1890 年底是德商公泰洋行，但由華人林朝棟出名。64  

據上，承包商之名單與順序甚為分明，但其中有不少疑點： 

第一，1886-1887 年間之英商大和公司，所引之證據為 1953 年《新竹文獻會

通訊》之耆老訪問紀錄。按，耆老之記憶未必正確，應加考證，而該公司之英文

名稱及其來歷，書中並未交代，不盡可信。 

第二，1887 年 10 月至 1890 年 6 月間的粵商恒豐號，查其所引之海關報告原

文為： 

In October (in 1887) a Cantonese firm concluded a three years’ arrangement 

                                           
61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07. 
62 臺灣總督府史料編纂委員會編，《臺灣樟腦專賣志》（臺北：該會，1924），頁 9。 
63 連橫，《臺灣通史》，頁 506。 
64 林滿紅，《茶、糖、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129；黃奇列，〈關西鎮文獻採

訪錄〉，《新竹文獻會通訊》5（1953 年 8 月），頁 5 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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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government to take over te whole of the camphor produced at the 

rate of ＄12 a picul, delivered at Twatutia.65  

上文僅稱一粵商（a Cantonese firm）與政府訂三年合約，以一擔 12 元價格取得

全部生產之樟腦，並在大稻埕交貨。但此一粵商是否即恒豐號？未考證確認。 

第三，1890 年 6 月至同年底是德商公泰洋行，但由華人林朝棟出名。查原海

關報告稱： 

The contract price in the interior of Formosa was＄13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1890), under a monopoly held by a Chinese sysdicate; since June, 

when the monopoly went into other hands, also Native in name, but said to 

have been in reality contacted for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well-known 

Foreigner（按，foreigner）, ＄30 was the price stipulated to be paid by the 

monopolist to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which sum, I understand, as 

much as ＄18 was set aside in lieu of a tax,……. This leaves ＄12 as the net 

price eventually paid to the producer.66  

上文僅說 1890 年前半年為一華人商號（a Chinese sysdicate），後半年僅說為一本

地人（Native in name），實際上為一知名洋人（a well-known foreigner）。67 林著

未進一步證明就是公泰洋行、林朝棟。 

綜合各說： 

A.專賣初期之承包商有：林振祺、榮記號及瑞興洋行、魯麟洋行，而怡記洋

行亦可能在內。瑞興洋行承包期應是 1886 年 8、9 月間至 1889 年 8、9 月間。 

B.據海關報告，1887 年 10 月，一粵商（a Cantonese firm）與政府訂三年合

約，以一擔 12 元價格取得生產之全部樟腦，並在大稻埕交貨。68 此一粵商可能

是恒豐號，三年為期當是 1887 年 10 月至 1890 年 9 月。 

                                           
65 黃富三、林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歷年資料（II）：1882-1895》（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總頁 751。 
66 黃富三、林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歷年資料（II）：1882-1895》，總頁 869。 
67 黃富三、林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歷年資料（II）：1882-1895》，總頁 869。 
68 黃富三、林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歷年資料（II）：1882-1895》，總頁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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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90 年包商：海關報告稱，1890 年前半年為一華人商號；後半年僅說為

一本地人、實際上為一知名洋人，69 林滿紅稱即林朝棟、公泰洋行，但未有確證。

據 Davidson，1889 年，德商公泰洋行行東畢第蘭承包，為期九個月，70 即 1889- 

1890 年間有九個月由其承包。《臺灣樟腦專賣志》稱：1889 年 2 月，承包權由廣

東人蔡南生在大稻埕所設之恒豐號取得。但連橫說，1890 年 5 月，臺北改歸蔡南

生，而彰化歸林朝棟。二說互證，恒豐號乃蔡南生所設，但取得承包權之時間相

差約一年多。有一可能是 1890 年 5 月之前，恒豐號獨攬，其後中部地區改由林

朝棟承包。換言之，1889-1890 年間有九個月是公泰洋行承包，可能與林朝棟合

作承包樟腦產銷。如是，則後者林朝棟在專賣期最後半年已介入樟腦產銷事務，

但身為官員，理應不能直接經營樟腦買賣。或許他用他人名義經營，此問題仍有

待蒐集具體資料確認。 

（四）林朝棟之角色：產銷管理與緝私工作 

如上所述，1886 年劉銘傳實施樟腦專賣，由包商負責生產，將樟腦交予各地

腦務分局和總局，總局再依所訂之價格售予出口商（外商）。1891 年開放自由買

賣後，由腦商自行招來腦長、腦丁製腦，再售予外商或自行出口；官府則按照腦

商之熬腦灶數徵收防費，作為撫番經費。71 林朝棟在此二期均扮演要角，尤其是

中路，其職責為何？ 

1.專賣期：中路緝私工作 

包商承包樟腦後，必須召集腦戶，進入山區、劃地生產，誰核准腦戶熬製樟腦

之權利呢？理論上說，應由腦務總局發給執照，但林朝棟主持中路撫墾，可能由他

發出，並管理產銷。因外商以違反條約反對專賣，不斷抗議，並持續發生走私事件，

取締走私工作由各地官府負責，如梧棲、後龍等港口，但山區則由棟軍負責。 

洋商私運樟腦事件不少，棟軍因取締而常發生外交糾紛。茲簡介其中二大案

如下。 

                                           
69 黃富三、林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歷年資料（II）：1882-1895》，總頁 869。 
70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07. 
71 鄭喜夫，《林朝棟傳》，頁 72；連橫，《臺灣通史》，頁 50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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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德商瑞興洋行案：光緒 12 年 12 月初一 

光緒 12 年 12 月初一（1886 年 12 月 25 日）夜，發生德商瑞興洋行案。據該

行控稱：「於本年十二月初一夜，在水底寮地方買運樟腦三百餘擔，被林道（林

朝棟）全數截留」，報經領事抗議，呈上劉銘傳。72  

但劉銘傳、林朝棟予以反駁，稱： 

水底寮奸民彭牛私熬樟腦，前經林道稟請嚴拿懸辦，當飭其一面緝拏，

一面將私腦起出充公在案。此係自辦本國奸民，洋商瑞興何得干預？且

水底寮毗連番境，海關執照載明洋商採買樟腦，不准迫近生番地界，瑞

興洋商何得竟赴番境買腦，顯有奸民勾串包攬情弊。 

查彭牛係熬煮私腦奸民，瑞興兩次在水底寮運腦，本屬不遵海關執照，

擅赴番境，已與執照載約不符。該道前請派員同赴鹿港，督察瑞興採運

已買之腦，當即批飭「不准將逼近番境之水底寮，混在鹿港一處」。73  

據上，林朝棟認為，第一，水底寮奸民彭牛私熬樟腦，故予以緝拏，將私腦起出充

公，與瑞興洋行無關。第二，瑞興洋行「兩次在水底寮運腦，本屬不遵海關執照，

擅赴番境，已與執照載約不符」。 

由於外國公使、洋商以違反開港貿易條約，不斷抗議，希望恢復自由採買。光

緒 14 年 3 月 19 日（1888 年 4 月 29 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最後接受，

致電劉銘傳，稱： 

現又設官廠，彼（外商）之爭論不為無理。雖照來函屢與辯論，各使堅

執，無論新開、舊有，總在臺灣境內，斷難兩樣辦法。彼已電知領事，

仍令洋商自行采買，如截留即索賠。此事勢難再商，只好聽洋商領單完

稅，自行采買。至內地如何徵收稅釐，另行設法辦理。此次各使屢來忿

爭，若不及時變通，必生枝節。希速照辦勿遲，並即電復，轉電臺撫云。74  

                                           
72 林朝棟，〈移文（光緒 13 年正月 17 日）〉，頁 70-71。 
73 林朝棟，〈移文（光緒 13 年正月 17 日）〉，頁 70-71。 
74 〈寄臺撫劉省帥〉，收於李鴻章著、吳汝綸編，《李文忠公全集》（臺北：文海出版社，1962），第 6

輯，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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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李鴻章致電劉銘傳，要求恢復樟腦自由採買，而如何徵稅可另訂辦法。然

而，劉銘傳並未遵辦，繼續查緝私腦，也不斷引發糾紛與外交上的抗議。 

 （2）怡記洋行案：1890 年（光緒 16 年） 

光緒 16 年又發生怡記洋行自集集運樟腦至鹿港，為彰化腦務總局勇丁查獲

扣留事件，引起外交衝突。75《臺灣通史》載： 

﹙光緒﹚十六年五月，怡記自集集運腦七百餘擔至鹿港，九月又運五百

四十擔，彰化局丁以為走私，要而奪之。安平英領事照會巡撫索還，不

聽。彼此相持，勢將決裂。駐京英公使乃與總理各國事務衙門交涉，而

各國亦以有礙通商，請撤官辦。76  

據上，光緒 16 年 5 月，怡記自集集運腦 700 餘擔至鹿港；9 月又運 540 擔，彰化

局丁以為走私而扣留。彰化腦務局屬林朝棟之中路轄區，其局丁亦受其節制。 

由上可知林朝棟透過緝私，可操控樟腦之產銷，外商也因權益受損而抗議不

絕。光緒 16 年，清廷正式令劉銘傳於隔年 1 月 1 日（1891 年 2 月 9 日）起，廢

止僅實施四年多的樟腦專賣政策，開放自由買賣。77  

2.開放期：查報腦灶、徵防費等工作（1891-1895） 

樟腦開放自由買賣後，林朝棟積極參與樟腦事業，即圈劃所轄之中路產腦

區，召集腦戶製腦。可分幾點：參與產銷管理、棟軍之負責查報腦灶等事務。 

 （1）參與產銷管理：林朝棟之屬下兼任撫墾局或樟腦局 

林朝棟兼具公家身分，因而可掌控樟腦產銷事宜，中路撫墾局或樟腦局受制

於他，官員多由其屬下或有關係者出任。如光緒 12 年，北勢番亂經林朝棟平定

後，設東勢角撫墾分局，78 由其幕僚梁成枬主持；79 光緒 17（或 18？）年，另

                                           
75 鄭喜夫，《林朝棟傳》，頁 75。 
76 連橫，《臺灣通史》，頁 506-507。 
77 鄭喜夫，《林朝棟傳》，頁 75；連橫，《臺灣通史》，頁 506。 
78 洪敏麟編著，《臺灣舊地名之沿革》（臺中：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80），第 2 冊下，頁 191-193。 
79 〈梁鈍庵先生傳〉，收於林資修著、林培英輯，《南強詩集》（臺北：龍文出版社，199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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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僚葛松齡即兼任「中路稽查腦務委員」。80 林拱辰係其身邊幕僚，光緒 17

（或 18）年，腦商林良鳳致林拱辰信函，稱： 

前承尊命，意欲整藔灶之事。……以愚思之，閣下欲整且看防費如何准

行，可辦則辦，容後再議未為遲也。81  

此函顯示林良鳳亦遵從林拱辰之命，議整腦灶。其他，有待整理更完整名單，在

此不贅舉。 

由於屬下任職於樟腦局或（撫墾局），林朝棟自然對產銷有直接的影響力。 

 （2）棟軍之查報腦灶、徵防費等 

棟軍也負責查報腦灶增減數目和腦額。如棟軍部屬鄭以金有：（一）造報光

緒 17 年 10 月份罩蘭等處腦長及腦灶份數、鍋數，（二）造報光緒 18 年（1892）

2 月份罩蘭等處腦長及腦灶份數、鍋數，詳列各產區腦棧、腦長等之腦灶份數、

鍋數（參附錄一、二）。 

其它，尚有零星之腦務相關報告。如光緒 17（？）年菊（9）月 17 日，中路

棟軍鄭以金致林拱辰信函稱： 

茲專勇送上弍月分樟腦冊共弍本，到請代為面呈（林朝棟）詧。82  

又如，光緒 18（？）年 1 月 27 日，劉增榮致林拱辰信函，稱： 

交公泰腦数先將十二月分列呈，正月分當即分別飭勇往查，俟回並錄縂

單，交原使帶上錦注。83  

                                           
80 陳傑夫，〈十月廿日陳傑夫致葛竹軒收條〉（文書 319），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

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404，稱「代李夢梅兄兌付泰和號庫平銀貳百

五拾兩。中路稽查腦務委員 葛大老爺竹軒甫  傑夫手泐  十月廿日」。 
81 林良鳳，〈林良鳳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383），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

《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396-397。 
82 鄭以金，〈菊十七日鄭以金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380），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

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258-261。 
83 劉增榮，〈正月廿七劉增榮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095），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

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296-297；另有其它信函，參見黃富三等解讀，

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29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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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其它信函數件，劉氏致林拱臣函稱「統帥（林朝棟）……乞為叱名請安」、84 

「請君定（曾君定）兄來營會算」、85 「本處無從查核……竹軒兄……十一日來

墩（大墩）」。86 劉增榮稱林朝棟為統帥，顯示其為林朝棟部屬，而中路棟軍支應

處設於大墩（今臺中市），故常致函其幕僚林拱臣。87  

綜上，林朝棟掌握中路撫墾大權，無論在專賣期或開放期，均對中路製腦業

的發展影響極大，自然成為公泰洋行爭取合作的首要目標。 

三、林朝棟與公泰洋行之訂約合作 

林朝棟曾與德國商人公泰洋行合作產銷樟腦，此乃林家崛起為新富豪的原因

之一，值得深入探討，但以往作品對此大多籠統帶過。據與林朝棟合作過的清水

商人蔡青筠自述稱：林朝棟自整南港山腦灶，經由葛竹軒（松齡）之手，與梧棲

公泰行（法人畢地蘭經營，沙拔地主任）立約，押櫃銀 4 萬元，每月交腦 4 萬斤，

按月結帳。88 此雖為蔡氏親身經歷所寫的直接史料，但並未說出何時林朝棟自整

南港山腦灶、何時與公泰行訂約；內容亦有差錯，如「法人畢地蘭」，應為德人

畢地蘭（畢第蘭），即 Count A. Butler。 

公泰洋行畢第蘭的確在 1890 年代甚為活躍於樟腦業，並出任德國領事；89 也

擔任臺北機器局工廠第二任監督。90 他在機器局內設有辦公室，後成為其館舍，

1890 年 11 月，向德國漢堡（Hamburg）一家公司（P. P. Sander & Co.）購買 10

                                           
84 劉增榮，〈花月十八日劉增榮致林拱辰信函〉，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

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304-305。 
85 劉增榮，〈上巳後一日酉刻劉增榮致林朝棟信函〉（文書 095），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

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296-297。 
86 劉增榮，〈拾貳早劉增榮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595），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

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322-323。 
87 其它信函，參見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

務》，頁 294-327。 
88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89-90。 
89 J. M.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305; Harold M. Otness,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aiwan, To 1945;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p. 24. 
90 畢第蘭，Butler，德國人，清末臺北機器局工廠第二任監督，約為 1888 年左右開始擔任此職，直至

1895 年日人來臺為止。參見俞怡萍撰，〈畢第蘭〉，收於許雪姬總策畫，《臺灣歷史辭典》（臺北：行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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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鑽油工具。91 1893 年 9 月，他向機器局租用局內洋樓，隔年（1894）2 月，洋

樓成為其私產，只需繳交土地租金。92 此樓位於北門附近，在日治時期鐵道部臺

北機廠內。93  

光緒 19 年 2 月 10 日《申報》載： 

稽察臺北腦灶事務之徐心田大令，由大嵙崁差次赴郡謁見撫藩兩憲，暫

假公泰洋行為寓所，連日拜謁各當道，樽酒言歡，大約暫作平□（？）

十日之留，卽須命駕遄返也。94 

查報臺北腦灶事務之徐心田住進公泰為寓所，可見光緒 19 年時畢第蘭與官方關

係之良好，故能順利經營樟腦業。 

然而，雙方何時訂約？內容為何？以往作品均語焉不詳。 

（一）訂約時間 

如上所述，1886-1890 年，劉銘傳實施樟腦專賣政策，採行包商制；有些作品

稱 1890 年 6 月至年底稱，承包商是公泰洋行，但由林朝棟具名。95 據此，專賣末

期，林朝棟已與公泰洋行合作，然而，海關報告中並未明言二者，96 且在專賣期

間，林朝棟身為官員，依法可出面擔任承包商嗎？在取得具體證據前，暫時存疑。 

林朝棟與公泰洋行之合作，確實在林家文書可找到證據，然而時間應在光緒

17 年正月開始的樟腦開放自由買賣時期。 

新出土之林家信函有不少相關資料，可惜大多缺乏日期。在此舉例說明，其

中「某年某月某日」者即是缺日期者。 

                                           
91 “Invoice of 10 Packages Boring Tools shipped from Hamburg per  ? ［按：字跡不清，應係船名］ to 

Hong Kong for account of Mr. A. Butler,” Tamsui, from Hamburg, P. P. Sander & Co., 1st November, 1890.

（文書 753）。又，此洋樓位於忠孝西路，鄰近北門，今已拆除。 
92 陳文添，〈談臺灣總督府早期購買土地實例〉（2011 年 6 月 30 日），《臺灣文獻館電子報》第 81 期，

下載日期：2015 年 8 月 23 日，網址：http://w3.th.gov.tw/www/epaper/view2.php?ID=81&AID=1117。 
93 在今忠孝西路上，但已改建。鐵道部原址，已分別列為市定古蹟或歷史建築，由國立臺灣博物館管理。 
94 〈臺嶠魚書〉，《申報》，光緒 19 年 2 月 10 日（1893 年 3 月 27 日），第 3 版。 
95 林滿紅，《茶、糖、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129。 
96 “Tamsui Trade Report, 1890”, p. 319，收於黃富三、林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歷年資料（II）：

1882-1895》，總頁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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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年某月 29 日，葛松齡（盈豐號）致林拱辰信函稱： 

公泰合約已立，便付上，請即轉呈總統憲收存為要。97  

可見，雙方確實訂有合約，可惜此函未列時間，但筆者判斷可能是光緒 17 年底

或 18 年。原因是： 

第一、函件中有「總統」之稱呼：按，林朝棟於光緒 17 年 12 月至隔年 8 月

底領兵參與大嵙崁之役時，巡撫邵友濂賦予「總統各軍」之職，成為所有參戰各

軍統帥，亦簡稱「總統」。如光緒 18 年 3 月 13 日（1892 年 4 月 9 日）《申報》載：

「辦理後路棟、隘各軍糧餉事務陳傑夫大令……謁見林蔭堂（林朝棟）總統」。98  

第二，有年代之信函：細查「霧峰林家文書」與樟腦相關者，有列年代者幾

乎都是「壬」，如壬（光緒 18 年）10 月 20 日林良鳳致林拱辰函；99 亦有少數列

「癸」者，如癸（光緒 19 年）3 月 7 日林良鳳致林拱辰函。100  

因此，雙方合作之時間當在光緒 17-19 年間。由於光緒 17 年 1 月 1 日重新

開放樟腦自由買賣，林朝棟極有可能自本年與公泰洋行訂約合作。 

(2)光緒 17 年 12 月 12 日（1892 年 1 月 11 日），劉增榮致林拱辰信函，稱： 

台縣所差四千兩，本應無從查核，謹將公泰在北來數逐条列名，請查傑

夫月報冊底提付台灣縣幾回幾兩，便知清楚。不然黃公抵北亦可再會，

總無不明也。所存各府縣借領，查經轉請逸翁函討。惟楊、胡及林文光

等所差糧艮，據逸翁稱過賬已久，恐難核籌等語，此誠我們遲滯之故也。

且俟與籌如何，再行逕報。竹軒兄初九日抵彰，十一日來墩，銀項尚未 

                                           
97 葛竹軒，〈二十九日葛松齡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017），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

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96-97。［按：葛松齡、林拱辰均林朝棟之幕僚，

葛松齡號竹軒，為棟軍賬房，並於罩蘭設立葛盈豐腦棧，其下有腦長、腦丁，負責製腦。此時林拱

辰可能隨林朝棟出征，住在大嵙崁前線］。 
98 〈稻江春浪〉，《申報》，光緒 18 年 3 月 13 日（1892 年 4 月 9 日），第 2 版。 
99 林良鳳，〈壬十月廿林良鳳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093），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

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388-389。 
100 林良鳳，〈癸三月初七林良鳳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346），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

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3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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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不知何時方有，令人望甚。初八日接尊處來艮三百兩，分一百兩

付汝舟，一百兩付如山，一百零發腦価，日來費用係台縣對隆恩租 289.19

元與我們徵收。經收來貳百元，所以有可應用。但此隆恩租項，黃公在

近交卸，恐不及追收清楚，我們似應一筆作賬，覆飭老王催收，必不久

延可完也。承云初三日進兵，如果出陣，必勢如破竹，奏凱不遠也。倘

有保案，敢祈代懇總統格外恩賜弟名。101  

此件時間只說「拾弍早」，判斷應是 12 日早上，而完整時期應該是光緒 17 年 12

月 12 日之函。考證如下。 

第一，函中稱「承云初三日進兵，如果出陣，必勢如破竹，奏凱不遠也。倘

有保案，敢祈代懇總統格外恩賜弟名」，如前所述，「總統」係林朝棟於光緒 17-18

年北上參加大嵙崁之役時的職銜簡稱。 

第二，查林朝棟係於光緒 17 年 12 月 4 日（1892 年 1 月 3 日）領軍抵達大嵙

崁，函中稱「承云初三日進兵」，12 月 3 日大軍從臺北出發，4 日抵達大嵙崁，

極為合理。  

第三，函中提及「黃公在近交卸，恐不及追收清楚」，查臺灣縣知縣黃承乙任

期為光緒 16 年 7 月至 18 年春，此時即將卸任。 

第四，又，函中稱「台縣單內十二月初一日 200 兩」，102 顯示此函當在 12 月，

此時正是林朝棟至北臺進軍大嵙崁之時。 

(3)某年某月 18 日，葛松齡致林拱辰信函稱： 

「本年樟栳合約，祈照抄壹張擲下為要」。103  

此函亦提及合約，同樣未有年、月，應係光緒 18 年或其前後之函。 

據上，林朝棟與公泰洋行合作出口樟腦時間當為光緒 17 年起，亦即在樟腦

開放自由買賣後開始。 

 

                                           
101 劉增榮，〈拾貳早劉增榮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595），頁 322-325。 
102 劉增榮，〈拾貳早劉增榮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595），頁 324-325。 
103 葛竹軒，〈十八夕葛松齡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107），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

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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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約內容：押櫃銀、合約價 

雙方訂約時，公泰需先交出「押櫃銀」，並訂腦價。 

1.押櫃銀 

據稱林朝棟與梧棲公泰行立約，押櫃銀 4 萬元。104 林家文書未見具體之合

約書，但有不少信函提及押櫃銀。如某年 2 月 1 日，葛松齡致林拱辰信函稱： 

公泰行，弟查上年交來押櫃銀千兩，我們立有收条；現公泰收条無可撿

出，弟向其再立收条付上，請查收存查。又，本年分陸千兩，要我們立

收字與他，弟立付，將字底付上。105  

此文書未書年代，不知「上年」是何年，惟由於樟腦開放民辦是在光緒 17

年 1 月，故本件可能為光緒 18 年之函，追述前一年訂約取得「押櫃銀千兩」之

事。如係光緒 17 年之函，則公泰在前一年已與林朝棟訂約，以為其製腦供應，

但因收條遺失，乃予以補發，本年分陸千兩押櫃銀，亦立收字交付。可見雙方在

一年前先訂下年度之交易合約，並預付定額之「押櫃銀」做為訂金；林家收到定

銀時，立一收條交公泰為證。據此，上一年已付千兩，但因收條遺失，乃予以補

發。但每年之押櫃銀是否為 6,000 兩？如是，合七二銀，僅有 8,333.33 元，並非

4 萬元。或許每年之數目不同或此為部分押櫃銀，這些都有待探討。 

2.合約價（訂腦價） 

訂合約時，需同時訂該年度腦價，雙方為爭取彼此利益，此需不斷協議。例如

某年，可能是光緒 18 年或 19 年，公泰行東畢第蘭認為次年腦價必跌，要求減價，

並可能不續約。光緒 18（？）年 10 月 18 日，葛松齡致林拱辰、萬逸翁信函稱： 

公泰……畢第蘭在上海未回，……明年樟腦，畢並黃瑞典……據言畢云：

明年腦価必定降叠［跌］，照原価必須再減。他之意見価縂不能少，借欵

                                           
104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89-90。 
105 葛竹軒，〈二月一日葛松齡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092），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

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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諒須明年俟畢回再議，弟答其価須加增。106  

據此，畢第蘭認為明年腦價會降，故「照原価必須再減」，而葛松齡則認為

「其価須加增」，並預感「明年有變局之舉」，107 顯示雙方因訂價而有爭執，合

作關係開始動搖。 

至於交易之腦價，資料不多。據統計，樟腦每擔價格，1888-1890 年之專賣價

為：12 元；13 和 20 元；30 元；而 1891-1895 年升為：36.50 元；41.75 元；44.85

元；41 元；68.50 元。108 因此林家與公泰洋行所訂之價格應是這上列數字。 

另外，光緒 17（或 18？）年某月 27 日，葛松齡致林拱辰信函稱： 

昨接舍親魏禹臣兄來函云，懋臣兄已回，腦価已定廿二元。109  

上函稱腦價 22 元，遠低於專賣價格，因此此一價格當是林家與腦戶間之購買價。

林家以 22 元購入，以 36.50 元以上賣出，將近 1.6 倍，其利潤極為優厚。按，葛

松齡在大湖、東勢角設有腦棧，經銷樟腦轉交林家，訊息理當正確。又，「懋臣」

亦稱「茂臣」，即林超拔，乃林朝棟部屬，設立「如山」號腦棧。 

（三）雙方合作之終止：原因、時間 

林朝棟與公泰之合作最後中斷了，但確切原因、時間一直未經考證。 

1.雙方合作終止之原因 

蔡青筠是林朝棟合組商號的合夥人，他自述終止合作的原因如下： 

（林朝棟）經葛竹軒手，與梧棲公泰行立約（公太者，法人畢地蘭所經

營也，沙拔地主任）；磧櫃四萬元，每月交栳四萬斤，逐月結價。後栳熬

增加四萬斤以外，欲長價，公太不肯，林始將此溢額之栳，再與燦翁合

                                           
106 葛竹軒，〈十月十八日葛松齡致萬鎰、林拱辰信函〉（文書 091），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

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64-73。 
107 葛竹軒，〈十月十八日葛松齡致萬鎰、林拱辰信函〉（文書 091），頁 64-73。 
108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42. 
109 葛竹軒，〈廿七午葛松齡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076），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

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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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配香，號曰福裕源。初福源館猶在集集，此則設置在汴［按：汴子頭］。110  

據上，林朝棟在樟腦增產超過 4 萬斤後欲漲價，而公泰不同意，乃將溢額之腦，

與蔡燦雲合資成立「福裕源」號，配腦至香港。按，蔡青筠，原任職於蔡燦雲設

在鹿港的「勝記」號，1894 年 5 月半應其聘至汴子頭負責相關業務，直至日人領

臺後實施樟腦管理政策之 1896 年為止，前後 7 年， 因此熟知此一合夥商號之歷

史。111 

其它作品大多沿襲此說，如鄭喜夫之《林朝棟傳》。112  

然而，另一可能是公泰洋行希望減價而協商破裂。蔡青筠亦稱，光緒 20 年

（1894）香港腦價腰斬，「從前每一百斤可售洋銀六、七十元，近則因出腦過多，

洋商有意貶價，祗得三十餘元」。113 而如上所述，光緒 18 年 10 月 18 日（1892

年 12 月 6 日），葛松齡致林拱辰、萬逸翁信函稱：公泰行東畢第蘭認為次年香港

腦價會降，故「照原価必須再減」。114 因此，主因當是公泰認為需減價，而林家

不允。 

果如畢第蘭所言，光緒 20 年，香港腦價的確大跌。當年 5 月 12 日（1894

年 6 月 15 日）上海《申報》報導稱：  

大稻埕一帶商家業茶之戶居多，餘則如致和、公泰、建祥、建昌陞等十

數家皆以販腦為業，向由內山各腦戶設灶熬後售之各家，各家運往廣東

等處售之洋商。從前每一百斤可售洋銀六、七十元，近則因出腦過多，

洋商有意貶價，祗得三十餘元，凡事盛極卽衰理有然也。115  

據上，光緒 20 年 5 月香港腦價腰斬，每一百斤從洋銀六、七十元，跌至三十餘

元。可見主因是臺灣樟腦增產太多，以致價崩，而公泰要求降價，林家卻不肯。 

此外，光緒 18（？）年 7 月 18 日，楊淵卿致林拱辰信函稱： 

                                           
110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89-90。 
111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89-90。 
112 鄭喜夫，《林朝棟傳》，頁 77。 
113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87。 
114 葛竹軒，〈十月十八日葛松齡致萬鎰、林拱辰信函〉（文書 091），頁 64-73。 
115 〈臺嶠採風〉，《申報》，光緒 20 年 5 月 12 日（1894 年 6 月 15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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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倬雲於十七日病故，諒畢地蘭必再撥他人接辦，其咱樟腦數目定必會

對，見字務祈就緊預偹，庶免臨時周章。116  

林倬雲應是公泰行買辦，於 7 月 17 日病故，事務由他人接辦，此或許亦影響雙

方之合作。 

2.合作終止之時間 

據上所述，公泰認為光緒 19 或 20 年腦價看跌，可能不再續約或修改合約而

降價，因此合作關係終止時間當是光緒 19 年 12 月 30 日。原因是： 

(1)林家文書最遲年代為癸巳年，即光緒 19 年，合約是前一年先訂，因此當

終止於光緒 19 年 12 月 30 日，換算陽曆為 1894 年 2 月 5 日。117  

(2)如前所述，公泰洋行認為腦價將下降而要求減價，而林朝棟不允。果然，

光緒 20 年腦價陷於低谷時，林朝棟為尋找出路，同年 5 月，轉而自設商號，即與蔡

燦雲、曾君定合資組「福裕源」號，配售樟腦至香港。118 換句話說，光緒 19 年 12

月 30 日林朝棟終止與公泰洋行合作後，方設立「福裕源」號。 

另外，日治時，1899 年林季商（林朝棟之子）呈報稱，1894 年公泰行與葛

盈豐、林如松、陳裕豐、黃錦輝、曾慶豐因香港腦價跌至原約之下，乃「各停舊

約，另議新章」，三個月內不受漲跌影響。119 按，葛盈豐（葛竹軒）、林如山（林

超拔，懋臣）、陳裕豐（陳汝舟）、黃錦輝（黃南球）、曾慶豐（曾君定）均係林

朝棟轄下之山區腦商主持人，如林季商所述屬實，則林朝棟至少部分樟腦可能仍

與公泰洋行訂有合約，由其出口。此有待蒐集更多史料確認。 

總計，林朝棟與公泰洋行雙方的合作時間，可確定的是從光緒 17 年 1 月 1 日

起至光緒 19 年 12 月 30 日，前後三年。但 1894 年林朝棟轄下部分腦商可能仍與

公泰洋行另訂合約，由其出口。至於自由買賣前之光緒 16 年下半年，林氏是否已

                                           
116 楊淵卿，〈七月十八午楊淵卿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391），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

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518-519。 
117 薛仲三、歐陽頤編，《兩千年中西曆對照表》（臺北：華世出版社，1977），頁 378-379。 
118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87。 
119 〈劉增榮發信〈信函內容簡介〉〉，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

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294-295，引自〈臺中縣下林孝商及林允卿開墾認許地所有認可願聞

置ク〉，《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南投：國史館臺灣文獻館藏），冊文號：536-10，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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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與公泰合作，有待確認。 

四、林家之自營產銷：「福裕源」號 

林朝棟因掌握中路樟腦生產大權，其轄區之腦棧或直接、或間接為其所有或合

夥。初期因市場在國外（香港），他與德商公泰洋行合作銷售樟腦，合作結束後進

而自組商號經營外銷。為此，他亦與本地商人合作，以產銷一貫型態經營。 

至遲自 1893 年後結束與公泰的合作，自設商行出口樟腦至香港，也因此與

其它洋行或本地商人有競合關係。的確，林朝棟手握山區撫墾大權，與其建立關

係的商民不在少數，林家文書留有相當數量的樟腦相關資料，可據以重建歷史。 

（一）投資創設「福裕源」商號（光緒 20 年 5 月-21 年 3 月） 

如前所述，林朝棟與公泰洋行結束合作關係，時間當為光緒 20（或 19）年，

並創設商號直接經銷樟腦。5 月，與蔡燦雲、曾君定合資組「福裕源」號，配售樟

腦至香港。120 之所以與蔡燦雲合作，乃因雙方早有合作關係，「林家文書」留有

部分蔡氏的相關資料，大多是光緒 15-17 年有關木材、米等雜貨之運銷業務。121 可

能蔡燦雲的能力和信譽佳，林朝棟才會與之合股經營樟腦。 

林朝棟與蔡燦雲、曾君定原先在集集設立的公司名稱為「福源腦館」，122 但

因位於內山，諸多不便，遂遷至汴子頭，因此地接近梧棲，方便運腦，並改名為

「福裕源」。123 

不過，林朝棟時運不佳，1894 年創設商行時逢樟腦低潮期。接著，隔年清廷

因甲午之戰失敗，割讓臺灣，林朝棟與其他官員相同，奉命內渡回中國大陸。蔡

青筠稱： 

                                           
120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87。 
121 〈蔡燦雲發信〈信函內容解讀〉〉，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

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446。 
122 鄭喜夫，〈蔡青筠先生年譜〉，《臺灣文獻》26: 4/ 27: 1（1976 年 3 月），頁 322。 
123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89；鄭喜夫，〈蔡青筠先生年譜〉，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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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之春，林朝棟……割地既定，二月中使劉以專來汴，停止福裕源生

理，三月結算清楚，始換勝記栳館口麥頭，而生理歸燦翁統一矣。124  

可見 1895 年 2 月，林朝棟派劉以專至汴子頭商議，於 3 月結束「福裕源」之業務。 

然而不久，香港腦價卻大漲。蔡青筠稱： 

日軍……七月初九抵彰化，香港栳價大起，百斤由七十元疊升至百元左

右，……故其年得利十六萬餘元。苟非蔭堂心虛抽回生理，則林得利十

之七五，何能專歸於燦翁？125  

據上，1894 年 7 月，香港栳價每百斤（擔）由 70 元升至百元左右，可年得利 16

萬餘元，林朝棟的股份高達七成五，應可得 12 萬餘元，但因脫手反而錯失賺取

厚利時機。 

本地之腦價亦水漲船高： 

自香港栳價疊獎［漲］，臺之栳價亦由二十三元升至四十七、八元，故栳

社驟增，栳數日多。燦翁再聯合允卿（即萬安舍）號曰錦勝，林懋臣（即

烏九頭）號曰勝山，林慶生號曰勝春，分口麥別號，在汴裝配，皆予為

之經理。126  

據上，臺灣腦價暴增一倍以上，由 23 元升至 47、48 元，也因此栳灶驟增，產數

日多。蔡燦雲進一步投資合組三行，即： 

1.錦勝號：與允卿（即萬安舍），即林文欽 

2.勝山號：林懋臣（即烏九頭），即林超拔 

3.勝春號：林慶生 

三行均有勝字，代表蔡燦雲之股東身分，但不知其持股比例。按，允卿（即萬安

                                           
124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90。 
125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90。 
126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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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即林文欽，乃林朝棟堂叔，而林超拔乃其部屬。 

光緒 21 年（1895）3 月，蔡燦雲結束與林朝棟之合作後，稱：「自與合記歸

結後（林朝棟之商號曰五合記），勝記遂自整栳於南港山，計栳寮六百餘，栳社

（灶）四百有奇」。127 據上，蔡燦雲之「勝記號」自行在南港山整腦，計有栳寮

六百餘處，栳灶四百多座。 

不過，日本領臺初期，由於尚無力兼顧山區事務，故僅發布管理規章與稅則，

如 1895 年 10 月 31 日，發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128 其它大都

維持舊慣。總督府甚至承認林家的權益，林家仍有相當廣大的產腦區，並許保留

隘丁，維護山區生產秩序，筆者已有一文論述，在此不贅。129  

（二）其他洋行之競合 

由於樟腦有國際市場，除公泰行外，亦有其它洋行欲分一杯羹，如魯麟（魯

仁）洋行、瑞記洋行（Malcambo & Co, 1876-1915）等，林家文書顯示他們與林

家有競合關係。 

1.魯麟（魯仁）洋行之競爭 

某年 1 月 18 日，鄭以金﹙？﹚致林拱辰信函，請示林朝棟，有關東勢、罩

蘭整栳之事： 

茲弟前蒙統領大人面諭整栳之事，隨即招集栳戶派買缸鍋，併由撫墾局

議定山界。現聞台北洋行亦該處整栳，議論紛紛，該栳腳亦是心身兩地。

但本前初六日總辦委員與統領酌議，未知總歸何人舉辦，弟本欲親到稟

見，因統領駕臨台北，故特修前來問候。但東勢與罩蘭總歸一手舉辦，

抑或而洋行分辦，煩祈賜悉。130  

                                           
127 蔡青筠著、蔡懋棠編，〈鹿港綠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頁 92。 
128 〈官有林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日令第 26 號，1895 年 10 月 31 日發佈。參見臺灣總督府史料

編纂委員會編，《臺灣樟腦專賣志》，頁 92；〈官有林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臺灣總督府公文

類纂》，冊文號：8-1。 
129 黃富三，〈臺灣總督府樟腦專賣政策與霧峰林家〉，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辦，「臺

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大連：該中心，2009 年 8 月 20 至 25 日），頁 6-7。 
130 〈元月十八日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090），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

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4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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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除公泰外，臺北其它洋行亦至大湖尋找腦腳合作製腦。 

某年某月 5 日，葛竹軒致林拱辰信函稱： 

又聞魯林［按：麟］之惱［腦］腳，而今皆以［已］進山煎熬，是以渠

見十三分著急，擬及明早赴墩［按：大墩，臺中］。但不知懋臣兄可在彼

處否，如有他往，希即專勇速請來墩，須可晤時面議是禱。131  

可見魯麟洋行的腦腳已入山熬腦，因此葛竹軒甚為緊張，打算前往大墩，並請林

拱辰通知林懋臣，速來大墩商議製腦事宜。 

某年某月 29 日，陳澄波（陳汝舟）致林拱辰信函： 

但盈豐腦長各節章程，業經議定，俟四月初一日歸弟運交後壠。……。

雪都翁之樹香樟無多，將來整灶無幾，清水坑庄番未定，兼之魯麟爭整，

大湖之栳，難以興旺，初一日定然接辦，萬望賜示來知，就可照行。132  

據上，陳澄波已取得大湖樟腦運銷權，但「清水坑庄番未定，兼之魯麟爭整，大

湖之栳，難以興旺」。可知競爭對手乃魯麟洋行，而林朝棟與公泰解約之後，其

它洋行也想分樟腦業一杯羹。 

某年某月某日，瑞記洋行買辦蔣士栢（柏）133 致潘雪仁信函稱： 

閣下（潘雪仁）至大湖，請先詢吳定連，並為帶他仝行到 林統領處立約

是也。查公泰、魯仁二洋行在大湖急於晉山，此次播弄，概是陳亞猷一

人勾引，懇乞先將此人拿禁，而公泰、魯仁不散而自散也。大略敘明，

煩閣下代為稟明統帥大人施行。並呈前日寶珍公司批語、並去歲林有批

語。計二紙，其詞中之意，先到為主，後到另擇餘地。以弟鄙思，先用

人入山訂，先號定134 為佳是也。135  

                                           
131 葛竹軒，〈初五日葛竹軒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352），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

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130-131。 
132 陳澄波，〈廿九日陳澄波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334），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

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276-279。 
133 蔣士柏（1852-1896），瑞記洋行的買辦。 
134 號定，臺語「約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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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潘雪仁是士林名紳潘永清之子，名光松，字雪人或雪仁，又號霜。潘永清與

板橋林維源合作，在馬武督、大嵙崁等北部山區造林、墾田、製腦等，與霧峰林

家亦有密切來往，並參與林朝棟開山撫番工作，因而與棟字各營官員同受保獎，

獲五品功牌。他曾任廣東試用巡檢、武弁統帶鎮守南崁，日治之初任士林街保良

分局正主理，死後葬於內湖。136 蔣士柏則是瑞記洋行代理人，與潘家關係密切，

並合作經商。他與潘永清之弟潘成清等五人，曾組五人公司「金寶泉」承包金沙

業務。137 上述之「寶珍公司」是否即「金寶泉」，待考。 

據上，蔣士柏希望潘雪仁至大湖，帶領山區大墾戶吳定連，「到林統領處立

約」。換言之，要他先與林朝棟訂約，並將從中勾引的「陳亞猷……拿禁，而公

泰、魯仁不散而自散也」。函中又有「寶珍公司」，但其來歷待考，推測應是光緒

20（或 19）年林朝棟與公泰解約後，不少人想分樟腦業一杯羹。 

2.其它合作之洋行 

林家與公泰解約後，亦有其它合作之洋行。林家文書中出現一家，即瑞記洋

行。此洋行乃西班牙籍福建商人 Joaquin Malcambo（瑪甘保）所創，1886-1887

年與歐陽瑞泉、黃大九、黃聯登、黃謙六、勉並記、蔣應茂在淡水合股設棧。蔣

應茂又名蔣陵，字士柏，乃買辦，負責所有業務。138 因此，林家文書出現一些

與瑞記洋行或蔣士柏之紀錄，顯示雙方有合作關係。 

1893（1894？）年某月 16 日，葛松齡致林拱辰、林如松信函，稱： 

爹厘士輪船139 本日進口，腦已上船，□□等定明早上船，四點鐘開，諒

                                                                                                                    
135 蔣士栢，〈蔣士栢致潘雪仁信函〉（文書 418），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

《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416。 
136 〈潘光松發信〈信函內容簡介〉〉，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

書集：棟軍等相關信函》，頁 140-141；卓克華，〈清代士林潘家之發展兼及北臺仕紳交往之網絡關係

（上）〉，《北縣文化》74（2002 年 12 月），頁 85-86。 
137 〈包贌〉，收於郭弘斌編著，《臺灣人的臺灣史》，「臺灣海外網」，下載日期：2015 年 7 月 3 日，網

址：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3/63.htm。 
138 李佩蓁，〈“Who is the Real Master?”：1895 年前後淡水口岸瑞記洋行的經營與轉折〉，發表於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立臺灣歷史博物館主辦，「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臺南：國立臺灣歷

史博物館，2015 年 8 月 15-16 日），頁 5。 
139 爹厘士輪船，Thales 號輪船，為道格拉斯汽船公司之輪船，主要往返香港、安平間，每月航行 3 次，

推測航行時間為西元 1883-1902 年間。參見張麗芬，〈日本統治下之臺灣樟腦業(1895-1919)〉（臺南：

國立成功大學歷史語言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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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可抵香港，回墩總須十二月望後也。總領未知何日回營，年內款甚

急［拮］据。但年內之腦未悉若何，現香港腦價只有卅八元，但此昇降

不定。現台南有人要採，倘  憲意有欲售之見，祈電知，弟方可設法。

香港住瑞記棧洋行，下幫輪船諒在廿六日可到安平。……大湖館中諸事，

伏祈關照為盼。140  

據上，葛松齡搭爹厘士（THALES）號輪船，押樟腦赴港，並住「瑞記棧洋行」，

可見林家已自行運銷樟腦至香港，而合作對象是瑞記洋行，部分可能運至安平再

出口至香港。瑞記洋行的買辦或負責人是蔣士柏，林家需與其聯絡以瞭解樟腦運

銷香港情形，雙方有密切往來。某年 3 月 16 日，陳鴻英（杰夫）致林拱辰信函： 

囑查香港腦價并雲、集之腦曾否到港，今夜到瑞記，蔣士栢往枋橋141 陸

自牧家中未回，俟明早再行往晤。通挪一節，適該行戶赴廈採貨未回，

大約三、五日可歸，俟商妥即行飛告清聽。142 

又，某年 3 月 17 日，陳鴻英又致林拱辰函： 

囑往瑞記探詢我處雲、集腦係二月間起運，至今曾否到港。現今香港腦

價是否 39 元，當即往查。緣瑞記行蔣士栢先往枋橋，繼往大嵙崁未回，

詢諸伊夥均不得而知，容俟專信大嵙崁問明蔣士栢，抑吾兄就近函詢，

均無不可。143 

據上，陳鴻英訪瑞記蔣士柏，以瞭解「雲、集之腦曾否到港」，以及「現今香港

腦價是否 39 元」。 

綜上，前述及蔣士柏希望潘雪仁到大湖與林朝棟訂約，可能成功，合作運銷

樟腦至香港，或瑞記繼公泰之後成為林家之合作對象；再者，雲林（林圯埔，今

                                           
140 葛竹軒，〈十六夜葛松齡致林如松、林拱辰信函〉（文書 094），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

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100-103。 
141 枋橋，板橋。 
142 陳鴻英，〈三月十六夕四鼓陳鴻英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114），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

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358-361。 
143 陳鴻英，〈三月十七夕陳鴻英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666），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

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36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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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竹山鎮）、集集之腦有部分可能運至安平、再出口到香港。 

五、林朝棟在清季臺灣腦業發展中的角色 

1891 年，劉銘傳因被彈劾而離職，卲友濂接任，對新政頗有微詞，並逐步修

正甚至廢止。開山撫番政策乃劉銘傳的要政之一，但評價褒貶不一，胡傳巡視全

臺營務後，對該政策批評得體無完膚，稱： 

剿則無功，撫則罔效，墾則並無尺土寸地報請陞科，防則徒為富紳土豪

保護茶寮、田寮、腦寮，而不能禁兇番出草。144 

胡傳可說全面否定其成果，後世學界對此亦是毀譽參半、甚至毀多於譽。新近研

究指稱，1886 年茶葉出口量增加很少，樟腦反而大量減少，至 1891 年後方恢復

1868-1880 年間水準，因此開山撫番「對於兩大出口品的生產並無直接的促進作

用」。145  

到底真相如何？如何詮釋？此處僅針對開山撫番政策與清季臺灣樟腦業的

發展作一簡評，並以林朝棟為中心論述其功過。筆者基本上認為，開山撫番之執

行有不少缺失，但對臺灣樟腦業的重振是極有貢獻的，而林朝棟主導的中路撫墾

乃主要因素。茲論述如下。 

（一）臺灣樟腦業之振衰起敝：開山撫番 

如前所述，1886 年推動開山撫番與樟腦專賣之前，臺灣的樟腦事業已陷入長

期衰落之運。1868 年開放後，樟腦每擔價格由 16 元遽減至約 8-10 元間，出口量

自 1870 年之 2,240,272 磅高峰後，隔年遽減至 1,288,903 磅，1882 年減至 692,930

磅，且一路下滑，至 1885 年僅有 399 磅，幾乎等於零（參見表三）。146  

                                           
144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文叢第 71 種，1960），頁 63-64。 
145 林文凱，〈晚清臺灣開山撫番事業新探：兼論十九世紀臺灣史的延續與轉型〉，《漢學研究》32: 2（2014

年 6 月），頁 155。 
146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442. 又，參見林滿紅，《茶、糖、樟腦業與

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35，「清末臺灣樟腦出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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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臺灣樟腦出口量與單價表（1856-1898 年） 

FORMOSA CAMPHOR STATISTICS 

Year. 

Export from 
Tam-sui in 

pounds  
淡水（磅） 

Export from An- 
ping and Takow 

in pounds 
安平、打狗（磅） 

Shipped from 
Kelung (to Japan) 

in pounds. 
基隆至日本（磅） 

Total Export 
in pounds. 
總量（磅） 

Average Formosa price Tamsui 
cur-rency per picul, (133 lbs.) in 

local. currency. 
擔 /銀元 

1856 －     1,330,000  1,330,000 $ 8.00 
1864 1,171,464 Nil.  1,171,464   8.00 
1865 1,035,405 ”  1,035,405  15.40 
1866 1,123,474 ”  1,123,474  15.00 

1867 674,310 ”  674,310 
 16.00 

official price un-der monopoly. 
1868 1,485,477       107,996  1,593,473   9.00 
1869 1,835,001       200,564  2,035,565   9.00 
1870 1,925,973       314,279  2,240,272   9.49 
1871 1,288.903 Nil.  1,288,903   8.22 
1872 1,367,373 3,773  1,371,146  10.36 
1873 1,430,415 Nil.  1,430,415   9.17 
1874 1,606,507 ”  1,606,507   8.84 
1875 949,487 ”  949,487   8.93 
1876 1,169,602 ”  1,169,602   8.71 
1877 1,752,408 ”  1,752,408  10.00 
1878 1,795,766       41,629  1,837,395   9.50 
1879 1,469,384         8,778  1,478,162  9.76 
1880 1,640,555 Nil.   1,640,555  12.24 
1881 1,239,028 ”  1,239,028  12.81 
1882 656,089       36,841  692,930  12.33 
1883 410,438       28,329  438,767  17.47 
1884 58,919         2,394  61,313  11.95 
1885 399 Nil.  399  13.89 
1886 128,212       23,210  151,422  16.86 
1887 335,160       31,388  336,548  13.56 

1888 382,109     127,813  509,922 
 12.00 

official price un-der monopoly. 

1889 476,273       79,268  555,541 
13 and 20 

official price un-der monopoly. 

1890 983,186       100,947  1,064,133 
   30 

official price un-der monopoly. 
1891 2,511,173     282,093  2,793,266  36.50 
1892 2,332,820     573,895  2,906,715  41.75 
1893 4,431,560     889,903  5,321,463  44.85 
1894 5,260,416    1,616,881  6,877,297  41.00 
1895 5,586,000 1,349,285  6,935,285  68.50 
1896 4,702,348 1,064,133  5,766,481  57.00 
1897 3,780,791 406,581 981,188 5,168,560  47.00 
1898 2,920,680 121,121 1,761,452 4,803,253  42.00 

資料來源：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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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臺灣、日本樟腦出口總量、總值表 

WORLD’S CAMPHOR PRODUCTION. 

Year. 

日本出口量
（磅）Export 

from Japan 
of Japanese 
Cam-phor. 
In pounds. 

日本出口值
（日圓） 

Total value of 
year’s Export 
in Japanese 

yen. 

臺灣出口量（磅）
Export from 
or-mosa of 

For-mosa Camphor 
including ship-ment 
to Japan.In pounds. 

臺灣出口值
（日圓） 

T otal value 
of year’s 
Export in 

Japanese yen. 

日本、臺灣總量
（磅） 

Total Export 
Japan and For- 
mosa Camphor 

in pounds. 

日本、臺灣總值
（日圓） 
Total value 

Japan and For- 
mosa Camphor 
in Japanese yen. 

1868 622,644 77,097 1,593,473 107,829 2,216,117 184,925 
1873 592,750 68,437 1,430,415 98,623 2,023,165 167,060 
1878 2,666,586 323,664 1,837,395 131,242 4,503,981 454,906 
1883 6,456,274 707,992 438,767 57,528 6,895,041 765,520 
1887 8,615,740 1,130,596 536,548 37,371 9,152,288 1,167,967 
1889 6,612,559 1,391,371 555,541 68,920 7,168,100 1,460,291 
1890 5,936,961 1,931,992 1,064,133 240,030 7,001,094 2,172,022 
1891 5,800,637 1,629,104 2,793,266 766,573 8,683,903 2,395,677 
1892 4,075,126 1,274,752 2,906,715 912,446 6,981,841 2,187,198 
1893 3,308,355 1,308,610 5,321,463 1,794,493 8,629,818 3,103,103 
1894 2,754,932 1,023,956 6,877,291 2,120,807 9,632,229 3,144,763 
1895 2,976,939 1,226,831 6,935,285 2,877,000 9,912,224 4,103,831 
1896 1,751,400 910,728 6,166,481 2,455,930 7,917,881 3,366,658 
1897 
 

1,661,442 
 

290,000 
estimated. 

5,981,670 
 

2,395,942 
 

6,643,112 
 

2,685,942 
 

1898 
 

600,000 
estimated. 

200,000 
estimated. 

6,868,688 
 

2,163,636 
 

7,468,688 
 

2,363,636 
 

資料來源: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43. 

反之，由於「樟腦一項，近來日本出產甚多，香港腦價日落」，147 臺灣原

為樟腦最大出口區，逐漸被日本取代148 （參見表四）。表四顯示 1868 年，臺灣

樟腦出口量為為日本 2.56 倍，即 1,593,473 磅：622,644 磅；1873 年仍為 2 倍以

上，即 1,430,415 磅：592,750 磅。然而，至 1878 年即逆轉為 1,837,395 磅：2,666,586

磅，不到日本的七成；其後一路猛降，1883 年為 438,767 磅：6,456,274 磅，日本

反轉為臺灣的 14.7 倍多；1887 年為 16 倍左右，即 536,548 磅：8,615,740 磅。149  

然而，1886 年推動開山撫番後，因「撫墾設局，生番一律歸化；又復募勇防

隘，居民方敢進山築灶，經幫辦臺灣撫墾林維源、儘先前選用道林朝棟籌商收歸

官辦，以取撫番經費」。150 可見官方力量之進駐對漢人是否入山製腦產生立即

                                           
147 〈（光緒十二年）光緒朝「東華續錄」卷七十八（光緒七十八）〉，頁 132。 
148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443.  
149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443.  
150 〈腦務〉，《臺灣通志》，頁 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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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1887 年的海關報告亦指出： 

The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to resuscite the trade in Formosa Camphor 

have been rewarded with a fair amount of success in the past year.151  

上文明白指出官府之復甦臺灣樟腦業在過去一年（1886）獲得相當大的成果。此

反映 1886 年後樟腦出口量之逐步而快速地增加，表三顯示，由 1885 年之 399 磅，

至 1886 年猛增至 151,422 磅，增幅將近 380 倍；至 1887 年又躍升至 336,548 磅，

此後一路快速增至 1895 年之 6,935,285 磅，為 1886 年之 45 倍多。152 又，由於樟

腦單價亦提高，隨出口量之增加，出口值增幅更高。表四顯示，自 1887 年之 37,371

日圓增至 1895 年之 2,877,000 日圓，約 77 倍153 （參見表四）。 

臺灣由於樟腦出口之劇增，而日本出口量逐漸甚至加速減少，再度壓倒後者，

奪回樟腦王國寶座。1889 年，臺灣、日本出口量為 555,541 磅：6,612,559 磅，日本

為臺灣之近 12 倍；1890 年為 1,064,133 磅：5,936,961 磅，縮為 5.5 倍多。至 1893

年一舉超越，日本降為臺灣之 6.2 成左右，為 5,321,463 磅：3,308,355 磅；此後

差距更拉大，1895 年日本降為臺灣之 3.86 成，即 6,935,285 磅：2,976,939 磅154 （參

見表四）。日治後，臺灣樟腦在專賣制度下，更是一枝獨秀，成為樟腦王國。155  

由上可見開山撫番政策之實施對臺灣樟腦的產銷有立即而顯著之影響，學界

質疑並無根據。當然，漢番衝突依然存在，開發對水土保持亦有害，此為日後應

處理之議題，但漢人勢力確實一步步往內山擴張，重振樟腦產量，從日本手中奪

回世界第一的寶座。 

（二）內山產腦區之擴張：棟軍 

至於開山撫番政策的推動與臺灣產腦區的擴大，林朝棟應是最大功臣。 

清初樟樹遍布各地，但漢人移民往往砍伐樟樹後闢為農田，以致日益減少，

                                           
151 黃富三、林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歷年資料（II）：1882-1895》，總頁 751。 
152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42. 
153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43. 
154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43.  
155 戴寶村，《世界第一•臺灣樟腦》（臺北：國立臺灣博物館，2009），頁 80-81；黃紹恆，《臺灣經濟史

中的臺灣總督府》（臺北：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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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九世紀，產腦區已移至山區，1860 年代後，又轉至番界之內山地區，主要分

布於中、北部。156 光緒 6 年（1880）後腦產日減，如《臺灣通志》所說：「樟腦

一宗，產自內山，民間煎作，業已有年．嗣因外山樟木砍伐殆盡，內山逼近生番，

民不敢入；光緒八年以後，顆粒無出矣」。157 如前所述，樟腦出口日減，至 1885

年最少，而日本在此期則取代臺灣為樟腦最大出口區。158 然而，開山撫番政策

推行後，漢人乃敢進入製腦。《臺灣通志》稱：「撫墾設局，生番一律歸化；又復

募勇防隘，居民方敢進山築灶」。159 其中林朝棟因其棟軍兵力最大，不斷向內

山推進，貢獻最大。 

光緒 12 年樟腦專賣後，林朝棟轄有中路之撫墾局、腦務局，掌管撫墾事宜；

光緒 17 年後，更直接投資樟腦產銷業務，在重要產地設有轄下腦棧。從其分布

區，可看出中路腦務呈現擴張情形，大致上，以大甲溪為基點分向北和向東二方

向之山區發展，隨棟軍北伐，製腦業由東勢角向北發展至苗栗縣罩蘭、大湖、獅

潭等地；其後再往東發展至大臺中市東方山區水底寮、抽籐坑，及南投縣境內之

集集、雲林（林圮埔）等地。 

1.東勢角：梁成枬 

此地乾隆 37 年（1772）前後即有客籍墾戶劉啟東率匠首築寮伐木，並建有

巧聖先師廟，道光年間腦業興盛。光緒 10 年北勢番亂起，光緒 12 年經林朝棟平

定後，設東勢角撫墾局於匠寮街，成為樟腦、木材集散地。160 其幕僚梁成枬即

主持該撫墾分局，為根除番害，他提出「利誘勢禁」之和親政策，即「嚴乘障之

防，定互市之法」，因原住民需鹽和布，要求就撫方能取得。161 東勢角當是轄下

較早的製腦區，林家文書也有相關文書。如光緒 17（或 18？）年某月 28 日，鄭

以金致葛竹軒、林拱辰函稱： 

                                           
156 林滿紅，《茶、糖、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63-64。 
157 〈腦務〉，《臺灣通志》，頁 259-260。 
158 J.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 442. 
159 〈腦務〉，《臺灣通志》，頁 259-260。 
160 洪敏麟編著，《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 2 冊下，頁 191-193。 
161 〈梁鈍庵先生傳〉，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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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又接梁子嘉函，同前因，兼云：東勢角議整四百分、罩蘭三百餘分，

共約整一千零份，聞正月初十邊前來設館開辦，另議章程各等語，未知

確否。162  

據上，梁成枬擬在東勢角議整四百分、罩蘭三百餘分，共約整一千零份，並訂於

正月初十左右前來設館開辦。按，梁子嘉係梁成枬之字。 

2.罩蘭：葛松齡 

除東勢角外，亦設罩蘭腦（栳）局。光緒 17（或 18？）年 4 月 11 日，林家

文書有一支銀單稱： 

三月半，請給罩蘭樟栳局七百兩、賴炎五百兩、種竹三百一十五兩（此

項交阿火收給）。163 

可見罩蘭乃產地，故設有腦局。如前所述，某年某月 28 日，梁成枬擬在東勢角

議整四百分、罩蘭三百餘分，共約整一千零份，並訂於正月初十左右前來設館開

辦，164 而他也因熬腦闢地而致富。165  

罩蘭在今苗栗縣卓蘭鎮，是棟軍重要據點，亦是林家樟腦業重鎮。光緒 17

年 11 月，鄭以金查報腦灶，大湖列有葛松齡之盈豐棧的腦灶數目增減情形，可

見他負責罩蘭之腦務（參見附錄一、二）。 

3.大湖：葛松齡、陳汝舟負責 

大湖是林朝棟往北發展的第二站，亦成為重要腦區，華、洋商人競爭。光緒

17（或 18？）年某月 5 日，葛竹軒致林拱辰信函稱： 

                                           
162 鄭以金，〈廿八日鄭以金致葛竹軒、林拱辰信函〉（文書 078），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

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268-269。 
163 〈四月十一日領銀單〉（文書 766），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

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434-435。 
164 葛竹軒，〈初五日葛竹軒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352），頁 130-131。 
165 〈梁鈍庵先生傳〉，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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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大湖各惱［腦］長來彰，談及清水坑、166 薛都屘167 等處番已議妥；又

聞魯林［麟］之惱［腦］腳，而今皆以［已］進山煎熬。是以渠見十三

分着急，擬即明早赴墩。但不知懋臣兄可在彼處否，如有他往，希即專

勇速請來墩，須可晤時面議是禱。然汝秋兄如在彼處，煩為轉致，此托。168 

葛竹軒上函說明，大湖腦長向他提到清水坑、薛都屘等處已與生番議妥採腦。上

述兩地均位於苗栗大湖山區，有樟樹，故腦長與生番議妥條件伐木製腦。又稱，

聽聞德國魯麟洋行的腦腳已前往熬腦，可能損害林家權益，因此打算前往大墩，

並請林拱辰通知林朝棟的部將林懋臣，速往大墩商議此事。按，汝秋即鄭以金，

亦棟軍的部屬，可知掌控製腦者均林朝棟之相關人員。 

關於大湖腦館（腦棧），盈豐棧葛松齡與裕豐棧陳汝舟互爭樟腦產銷權，林

家文書有數例。 

光緒 17（或 18？）年某月 28 日，梁成枬致林拱辰函稱： 

頃勇來，接手書，知竹軒大湖須項甚急，欲再借五百兩。查竹軒前次已

借過五百兩，現若再借，豈非一千。然不付，又恐其栳丁逃散，欲照付，

我處實乏艮。思經至再，甚費躊蹰，必不得已，如新餉到時，即撥出三

百兩付其支去。169 

上函說明葛松齡在大湖腦務銀項甚急，欲再向梁成枬借 500 兩。按，梁成枬、葛

松齡均係林朝棟之幕僚，可見葛松齡掌管大湖之製腦事務。 

然而，裕豐棧之陳汝舟起而與葛松齡競爭大湖之樟腦產銷。光緒 17（或 18？）

年某月 17 日，葛松齡致林拱辰、劉以專信函： 

公泰之欵已另單呈閱，如有錯處，祈作速示知，以免久延，是為至禱。

大湖各腦長來墩被汝舟所哄，回湖時，汝舟要他百二担，如此作事，寔

                                           
166 清水坑，地名，可能是今苗栗縣泰安鄉洗水坑。 
167 薛都屘，地名，今苗栗縣大湖鄉一帶。 
168 葛竹軒，〈初五日葛竹軒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352），頁 130-131。 
169 梁成枬，〈廿八午梁成枬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009），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

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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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巧及萬分。各腦長本意不歸裕豐，再如此不公，自然不伏［服］。致至

今未得成議，鄙意此事弟用許多心神，方變出此局，若不聽此，洋商未

動，速為定議，恐又生出枝節。前日弟本親謁台端，並面稟商統帥，奈

各親友不肯與弟出門，致請夢梅兄前來。昨据回稱，帥諭俟喚汝舟前來，

從中再為添減等情。 

弟思此事未便久延，今早請禹臣兄先往大湖與各腦長先行定約。如汝舟

兄到時，祈賜我數行，是為盼禱。170 

可見葛松齡認為陳汝舟欺騙大湖腦長，而他們原本不願歸陳汝舟之「裕豐」棧轄

下。 

葛松齡與陳汝舟二人因利害衝突而互爭，但最後平分大湖腦權，執行實際產

銷。光緒 17 年 11 月、光緒 18 年 2 月，鄭以金查報腦灶，大湖列有葛松齡之盈

豐棧與陳汝舟之裕豐棧的腦灶數目增減情形，可見二人平分秋色。171 （參見附

錄一、二） 

4.臺中山區：水底寮等（東勢鎮、新社鄉、復興鄉） 

林朝棟亦向大甲溪以南之山區往東發展，光緒 12 年，中路隘勇營即分駐於

抽籐坑，從馬鞍嶺經二櫃、三隻龍至水長流，光緒 14 年設東勢角撫墾局馬鞍嶺

分局。172  

梁成枬原即負責東勢角撫墾局，因而率先主導東向山區之拓展。光緒 17（或

18？）年某月 6 日，梁成枬致林拱辰、劉以專信函，稱： 

上年十二月內弟飛稟請發白毛社栳藔猪酒，未有奉批；又飛函請竹［按：

葛竹軒］兄核復，亦未函示。至弟由北回，奉帥面示，猪酒与栳藔分半

給番，亦未發下洋元。因白毛社栳藔弟實不知名姓，無從追討，正、二

                                           
170 葛竹軒，〈十七日葛松齡致林拱辰、劉以專信函〉（文書 343），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

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112-117。 
171 鄭以金，〈光緒十七年十一月鄭以金呈報造報光緒十七年十月份罩蘭等處腦灶份數、鍋數暨腦長姓

名、出腦數觔數清冊〉（文書 700），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

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156-203。 
172 洪敏麟編著，《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 2 冊下，頁 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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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月內該社追討猪酒，至于話不能入耳者實多，筆不能述。而栳藔又有

打銃、打番子事，各番更氣上加氣，而弟開水圳事，首先與番和好，泯

其纖悉之嫌，方能辦事。十二月、正、二、三月，各番為栳藔事到局不

止十次，弟無以應，令辦出腳力一猪，栳藔人打番辦出一牛，而各處舊

設栳灶如內險坑、小中坑、大中坑，直出頭班為止。開辦數年一共大猪

五隻、赤牛五隻，除今早已交定牛一隻，尚欠牛四隻、猪五隻，該番限

至初十日猪牛到南市全交，如大水則要弟送到馬安館前哨，此事不得不

答應，以後新設灶份另行議定不在此数，又止白毛社而已。如裡冷社173 亦

不得不稍為應酬。玆事如何是好，弟甘賠酒飯，無話可說，至于猪牛之

價，希二兄為我設法。 

弟上年局費亦未領到，各物賒借不到手，伏地哀鳴無人憐我，今又為栳

藔賠貼，不答應則無以撫番，既答應則錢財束手，欲辦差則為水圳所累。

以此艱難苦况，說出則無人肯信，不說則疚積在心。萬望各兄為請主帥

刻日發項，至為拜幸。如止復一信或連信不復，則弟難上加難，止有自

經溝瀆而已。尊兄以為然否，又局費一件何日可有，並請示下派人走領，

以濟然［燃］眉。174  

此函乃梁成枬奉林朝棟之命，向大甲溪以南山區發展製腦事業之報告，說明其欠

缺經費之困境。可歸納幾點：  

(1)製腦區：此區在今臺中市新社區、太平區、霧峰區鄉山，如內險坑、小中

坑、大中坑，頭班（汴），歸東勢撫墾局管。 

(2)白毛社、裡冷社：二社位於大臺中市和平區，屬南勢泰雅族。175 如前所

述，梁成枬主張互市之和番政策，二社之追討豬酒費，顯示需支應社番的物資需

求方能順利進行製腦工作。 

(3)梁成枬稱「奉帥面示，猪酒與栳藔分半給番」、「上年局費亦未領到」，顯

示製腦係奉林朝棟之命進行，而經費來自「局費」，應即中路撫墾局或腦務局，

                                           
173 裡冷社，今裡冷部落，位於臺中市和平區。 
174 梁成枬，〈初六日梁成枬致劉以專、林拱辰信函〉（文書 350），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

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14-21。 
175 洪敏麟編著，《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 2 冊下，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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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早期之開發係由撫墾局之公款供應。 

以上地區位於臺中市鄰近南投縣之內山地區，原臺中縣東勢鎮與和平鄉交界

處，當是由東勢角順大甲溪往內山擴展之產腦區。 

5.南投地區 

林朝棟之腦業不斷往中部更內山的南投地區發展。 

1886 年，於林圮埔設撫墾局。176 1879 年，自東勢角之馬鞍嶺築官道通往埔

里社的大坪頂，駐棟軍以護腦丁，糧餉由「林合記」供應；177 1891 年並築「內

國姓圳」，墾田一百數十甲。178 如前所述，「林合記」係林朝棟與其叔林文欽組

成之山區墾號，經營墾田和腦業，在此區著力甚深。 

《領事報告》稱 1893 年，雲林（林圮埔）、集集地區製腦區日增；179 而「各

山皆有熬腦寮灶」。180  

按，光緒 13 年在林圮埔建雲林城；181 光緒 14 年設立雲林縣，建縣署於此，

但至光緒 19 年移於斗六。182 林圮埔街屬沙連堡，乃其貿易總市，183 此時之雲

林指的是林圮埔，即今南投縣竹山鎮；集集緊鄰沙連堡，屬埔里社廳，184 今屬

南投縣。 

林朝棟在此設有雲林和集集腦館，林家文書有一些信函可證。 

光緒 17（或 18？）年某月 28 日，鄭以金致葛竹軒、林拱辰函稱： 

聞李湘衡在北有信回云：勞水、清水溪兩處，現有人在北稟奉撫憲（劉

銘傳）批准整腦，新正必來，並派員監督開辦等語。185  

據上，臺北有人取得劉銘傳之同意，在勞水、清水溪兩處之鄰近地區製腦。勞水

                                           
176 洪敏麟編著，《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 2 冊下，頁 533。 
177 楊秉煌等編纂、臺灣省南投農田水利會編，《南投農田水利會志》（南投：該會，2008），頁 891。 
178 楊秉煌等編纂、臺灣省南投農田水利會編，《南投農田水利會志》，頁 891。 
179 林滿紅，《茶、糖、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66。 
180 〈沙連堡／山〉，收於倪贊元，《雲林縣采訪冊》（文叢第 37 種，1959；1894 年原刊），頁 147。 
181 蕭富隆等編、林啟山翻譯，《日據時期竹山郡轄內概況》（南投：南投縣立文化中心，1995），頁 110。 
182 〈沙連堡／沿革〉，收於倪贊元，《雲林采訪冊》，頁 146。 
183 〈沙連堡／街市〉，收於倪贊元，《雲林采訪冊》，頁 146。 
184 〈沙連堡〉，收於倪贊元，《雲林采訪冊》，頁 137。 
185 鄭以金，〈廿八日鄭以金致葛竹軒、林拱辰信函〉（文書 078），頁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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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濁水溪，186 清水溪乃濁水溪上游一支流，流經南投縣境內。187 林朝棟亦在此

區布置腦棧，經營產銷事宜。 

光緒 17（或 18）年 3 月 8 日，謝壽昌致林拱辰信函，表示雲林腦館透支 200

兩，稍後會再結算清楚。稱： 

雲林腦館已撥去弍千柒百兩，除此次兌收弍千五百兩外，尚透借弍百兩，

其前後数目統俟回雲林後結算清楚何如。188  

可見設有雲林腦館。 

光緒 17 或 18 年某月 18 日，萬鎰致林拱辰信函，稱： 

頃間後壠來函云，……頃又接雲局……信謂雲、集兩棧，以三月十五日

止，付交公泰栳一萬……二斤，內雲局 6,642 斤、集集一萬斤。……緣日

前接集集王桐翁來信云，栳工以我處乏銀，往往挑□……現銀，今蔡君

來函如此之急，囑速籌一善策。189 

據上，南投之雲林（林圮埔）、集集設有腦館或腦棧。 

另外，南投之中寮鄉龍眼林亦設有腦棧。光緒 17 或 18 年某月 28 日，梁成

枬信函稱： 

頃懋臣來云：本月腦艮即祈算清給付，另要再借艮二百兩。又龍眼林地

方新整腦灶十五份，應艮三百元，現欲先支乙百元，見字即為照付，其

数可紀［記］茂臣名下，將來龍眼林之灶份應歸其一手經理也。190 

據上，林朝棟部屬林超拔（懋臣）在龍眼林「一手經理」腦灶。龍眼林在今南投

                                           
186 勞水溪，即今濁水溪。 
187 清水溪，流域分布在南投縣、雲林縣及嘉義縣的河川，為濁水溪的支流，因水清而名。 
188 謝壽昌，〈桃春初八日謝壽昌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553），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

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412-413。 
189 萬鎰，〈十八日萬鎰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614），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

《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334-337。 
190 梁成枬，〈廿八下午梁成枬信函〉（文書 265），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

《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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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中寮鄉。 

由上可證林朝棟牢牢掌握中路撫墾大權，從苗栗至臺中、南投山區均有其製

腦區，比光緒 12 年前擴張甚多，是清季山區擴張的要角。 

（三）臺灣奪回樟腦王國之主力：中路樟腦之產銷 

如上所述，光緒 12 年後，林朝棟在中路山區轄有撫墾局、腦務局，掌管專

賣事宜；光緒 17 年後，直接投資產銷業務，在重要產地設有轄下之腦棧。大致

上，由東勢角往北發展至罩蘭、大湖、獅潭，再往西發展至水底寮、雲林（林圯

埔，今竹山）、集集等地，先後設有腦館，負責收取樟腦，再運至梧棲、後龍等

地腦館，交予公泰洋行或自行出口。 

罩蘭、大湖、獅潭、集集、雲林（林圮埔）等腦商之樟腦，大多運至梧棲、

後龍二港口之腦棧，但集集、雲林之部分樟腦亦可能由臺南或打狗運出。 

1.公泰收腦支付腦銀 

林朝棟與公泰訂約，按月繳腦，公泰依照數額再支付腦銀；林家梧棲、後龍

腦館收到樟腦後，交予公泰，並支出腦款予腦商。下為二例： 

 （1）某年有一案例稱： 

遵將公泰十一月分來往數目核實呈鑒 

計開 

一、對盈豐、如山等 7 號交去腦，25,999 斤，七兌，24，平 4,367.83 兩 

一、對恆豐、裕豐、錦輝191 等 3 號交去腦，9,416 斤，七二，25，平 1,694.88

兩 

十一月分共腦平 6,062.71 兩 

一、對盈豐、裕豐、錦輝、恆豐過來平 1,714.66 兩 

一、對楊添、汝舟過來平 600 兩 

一、對台北交杰夫來平 5,400 兩 

                                           
191 錦輝，此為黃南球之腦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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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來平 7,714.66 兩 

十一月分扣外，在平 1,651.95 兩。192  

十二月分按後壠（盈豐 150 擔；裕豐、錦輝、恆豐作 100 擔），合的價（每

扣代發十元外），實平 2,570 兩 

又，按梧棲如山等 6 號，作出腦 150 擔，的平 2,520 兩 

合平 5,090 兩 

按至十二月分總除外，尚應支平 3,438 兩（此大略按算也，押櫃在平 2,000

兩未算）     

納月初八日按。193  

據上，公泰依照所收支腦額，以七二銀為準支付腦商銀兩。 

 （2）某年有一案例稱： 

茲將公泰由台北來銀數目列呈：五月初十日來平 6,200 兩。五月廿九日來

平 2,000 兩。六月初三日來平 2,000 兩。八月分腦價交傑夫來平 4,000 兩，

九月分腦價來平 4,000 兩。194  

據上，公泰於收到樟腦後即支付腦金。 

2.林家梧棲、後龍腦館收受腦商（腦棧）之繳腦 

林家文書有數件腦商繳腦予林家梧棲、後龍腦館之例，簡介如下： 

（1）有一文書顯示腦商將其所集之腦運往梧棲、後龍，交予林家腦館。 

遵將十一月分各腦長交壠、棲腦觔數列明呈鑒 

計開： 

一 盈豐交壠腦，15,060 斤 

                                           
192 〈收盈豐等棧腦單一〉（文書 109），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

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428-429。 
193 〈收盈豐等腦單二〉（文書 109），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

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432-433。 
194 劉增榮，〈拾貳早劉增榮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595），頁 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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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裕豐交壠腦，5,159 斤 

一 錦輝交壠腦，3,840 斤 

一 恆豐交壠腦，417 斤 

以上四號共計交壠腦，24,476 斤 

一 如山交棲腦，6,314 斤 

一 林鳳交棲腦，2,346 斤 

一 元記交棲腦，779 斤 

一 如玉交棲腦，653 斤 

一 新試交棲腦，428 斤 

一 輝舍交棲腦，419 斤 

以上六號共交棲腦，10,939 斤 

十一月分（份）棲、壠合繳腦，35,415 斤195  

據上，梧棲、後龍之林家腦館或腦棧負責搜集、統計各腦商運來之樟腦。後龍有

盈豐、裕豐、錦輝、恒豐四號，共 24,476 斤，此當是大湖腦商所繳交者，因屬於

葛盈豐、陳裕豐、錦輝（黃南球）、恒豐。梧棲有如山、林鳳、元記、如玉、新

試、輝舍，共交 10,939 斤。11 月份棲、壠合繳腦，35,415 斤。這些腦商分布於

大湖、罩蘭、獅潭等地。 

另有一內容略同之文書。某年 11 月某日，呈報「十一月分查明各腦長出栳

斤數」如下： 

盈豐出栳 15,060 斤。裕豐出栳 5,159 斤。錦輝出栳 3,840 斤。恒豐出栳

417 斤。以上四號共交後壠腦 24,476 斤。 

如山出栳 6,314 斤。振裕出栳 2,346 斤。元記出栳 779 斤。如玉出栳 653

斤。錦順出栳 428 斤。碧峰出栳 419 斤。 以上六號共交梧棲腦 10,939 斤。

十一月分壠、棲共交腦参萬五千肆百拾五觔。196 

                                           
195 〈收盈豐等棧腦單一〉（文書 109），頁 426-427。 
196 〈十一月份樟腦清單〉（文書 594），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

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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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內容相同，但交至梧棲之腦商名稱不盡相同，不知何故。 

（2）12 月份交後龍、梧棲腦數，內列舉各腦商所交之腦數如下： 

十二月分交後壠腦數：盈豐 21,526 斤；錦輝 6,290 斤；裕豐 6,396 斤；恆

豐 922 斤。共 35,134 斤。 

十二月分交梧棲腦數：如山 8,787 斤；振裕 2,946 斤；如玉 977 斤；碧峰

312 斤；錦順 424 斤；元記 357 斤。共 13,803 斤。197  

上為不完整之殘件，應是同一年 12 月份各腦商交至後龍、梧棲之腦數。 

（3）（1892？）年（4？）月 18 日，萬鎰致林拱辰信函稱： 

頃又接雲局……信謂雲、集兩棧，以三月十五日止，付交公泰栳一萬……

斤，內雲局 6,642 斤、集集一萬斤。……198  

據上，雲林腦務局至 3 月 15 日止，已付交公泰洋行一萬餘斤樟腦。 

（4）（1892？）年 8 月 6 日，劉以專報林拱辰函稱： 

七月分腦數因溪水漲阻，迨昨始乃查回，栖、壟僅出腦貳萬貳千零斤，

緣風雨大作，冷灶少熬故也。199  

又稱： 

茲將七月分四處出交公泰腦數列單送呈，到請查核，轉呈 帥鑒可也。200  

上為 7 月份四處（後龍、梧棲、雲林、集集）交公泰之腦單。 

（5）某年 1 月 27 日，劉增榮致林拱辰信函稱： 

                                           
197 〈收盈豐等腦單二〉（文書 109），頁 432-433。 
198 萬鎰，〈十八日萬鎰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614），頁 334-337。 
199 劉以專，〈八月初六日劉以專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187），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

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144-145。 
200 劉以專，〈八月初六日劉以專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187），頁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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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公泰腦數先將十二月分列呈，正月分當即分別飭勇往查，俟回並錄總

單，交原使帶上，毋庸錦注。以後如在北向公泰支銀若干，煩為示悉，

以便按算腦售何價，並祈指南是盼。201 

據上，劉增榮呈報林拱辰（1892 或 1893？）年 12 月份繳交公泰洋行之樟腦交易

數，並繼續查報次年正月份之數額。 

（6）（1892？）年（2？）月 4 日，劉增榮再報稱： 

後龍腦數派勇往查，回至大甲溪水阻隔，迨今晚始到，致延兩天。茲將

正月分各腦長出腦斤數，並公泰十二月分來往數目統列呈覽。202 

又稱： 

集棧來信稱：正月分收腦 2 千 836 斤，雲棧諒亦無加，雖公泰尚未派人

到收，如要向支腦價亦可。按額現年腦售公泰何處、何價？敢煩示悉。

嗣後開單俾好核算雲、集之腦。弟經請  逸翁電催公泰速派人設棧到收

矣。如逢順便，祈再函追為是。但腦消耗甚多，不堪久積，故有此請耳。203  

據上，集集棧正月份收腦 2,836 斤，雲棧諒亦無加。而公泰已在後龍設棧收腦，

但集集、雲林仍未設，因樟腦容易揮發，請公泰早日往設。可見訂約後，後龍、

集集、雲林腦棧所收之腦數每月繳交樟腦。 

由上可見，林家與公泰在後龍、梧棲、雲林、集集四處設有腦館或腦棧交易

樟腦，而林朝棟確實掌握中路產銷大權，將苗栗至臺中、南投山區腦棧之樟腦運

至梧棲、後龍之林家腦館，再轉交公泰洋行出口，成為最大腦商。雙方合作終止

後，光緒 20 年後，林家亦自設商號，運銷樟腦至香港。 

由於林朝棟轄下之腦區擴大、腦灶大增，1860 年代中路崛起取代北路成為臺

灣最大產腦區，大嵙崁溪、鳳山溪、後龍溪、大甲溪流域內山為主要產區，但 1872

                                           
201 劉增榮，〈正月廿七劉增榮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095），頁 296-297。 
202 劉增榮，〈初四劉增榮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645），收於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

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298-299。 
203 劉增榮，〈初四劉增榮致林拱辰信函〉（文書 645），頁 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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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外商至大嵙崁、三角湧、鹹菜罋（關西）大量購腦，樟木耗盡，產地深入

內山，因漢、番衝突嚴重而影響產量，轉向番害較少的中路。204 附圖顯示新腦

區多在林朝棟之中路轄區。 

產腦區由北路轉向中路之因，至少有三。 

第一，中路山區地理條件優於北路：北部山區群山聳矗，採樟不易；多雨潮

濕，熬腦受限，尤其是臺北、桃園之山區；且面積亦有限，很快就採伐殆盡，例

如竹北一保的彩和山，「所產滿山皆樟腦，自光緒十四年以後……不數年間而已

濯濯矣」。205 相對地，中路山區面積廣大、山勢較低、氣候較溫和少雨，可發展

的潛力甚大（參見附圖）。此亦解釋林維源乃全臺撫墾幫辦，地位高於林朝棟，

但在樟腦業方面的發展卻無法相比。 

第二，棟軍駐防中路，番害較少：北路因山區險惡，泰雅族又特別驍勇善戰，

故官軍屢征屢反，以致影響漢人之採樟熬腦。反之，中路經林朝棟率領棟軍征服

後，長期駐防二營之棟軍兵力，有事時又可增加兵力。再者，棟軍多來自臺灣本

地，尤其是熟悉山區作戰的客家人和熟番，比大陸勇營更能撫番。如大嵙崁番亂，

清軍始終無法鎮壓，光緒 17 年 12 月，邵友濂調林朝棟北上，隔年 4 月即平定。206 

第三、和番政策：林朝棟有瞭解番情之謀士，如重要幕僚梁成枬，於光緒 12 年

主持東勢角撫墾分局，提出「利誘勢禁」之策，即「嚴乘障之防，定互市之法」。

因原住民需鹽和布，需就撫方能取得。207 因此制定「和番」之策，不欺詐壓迫，

並依照其習，贈送豬、牛、酒、布等，贏得向心力。他甚至習番語、娶番女為妾，

被暱稱為「阿公」；208 其後，他又到罩蘭熬腦闢地而致富。209  

因此，光緒 12 年開山撫番政策推出後，中路墾區不斷往內山擴張，卻較少

有重大亂事。結果，臺灣樟腦主要產區由北路轉至中路。至光緒 15 年（1889-1890

年初），臺灣樟腦每月產量為： 

                                           
204 林滿紅，《茶、糖、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65-66。 
205 林欣宜，〈樟腦產業下的地方社會與國家：以南庄地區為例〉（臺北：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1999），頁 23。 
206 筆者將有另文和專書細論。 
207 〈梁鈍庵先生傳〉，頁 1-2。 
208 〈梁鈍庵先生傳〉，頁 2。 
209 〈梁鈍庵先生傳〉，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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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林家文書」主要相關地點圖 

 
繪圖：楊森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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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路大嵙崁總局：共 410,000 斤，其中大嵙崁 250,000 斤，三角湧約 60,000

斤，雙溪約 40,000 斤，新竹約 40,000 斤； 

中路彰化腦局：合計高達 570,000-580,000 斤。210 

據上，光緒 15 年中路樟腦月產量達 570,000-580,000 斤，遠超過北路 410,000 斤。

雖然不少出版物稱林朝棟壟斷樟腦貿易，並非事實，但他的確是清季促成臺灣樟

腦產量大增之功臣，也因此霧峰林家竄升為僅次於板橋林家之豪族。 

此外，樟腦（與茶葉）之增產，不但增加就業機會、促成山區漢庄擴增與客

家豪族之勃興等變遷，且帶來貿易順差，增加關稅收入。光緒 14 年之地丁銀為

511,969兩，加上補水秤餘 128,246兩，共計 640,215兩；隔年，關稅收入高達 990,146

兩，超過前者之總和，加上船鈔 5,923 兩，共 996,096 兩，為前者之 1.5 倍。事實

上，光緒 14 年之腦、磺贏利亦達 400,000 兩，樟腦不知占多少，但應比硫磺高出

甚多。211 可見樟腦對財政收入之增加亦有極大的助益。 

六、結論 

光緒 12 年林朝棟力贊開山撫番策並建議樟腦歸官辦，在清季臺灣樟腦業扮

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他也在光緒 17 年樟腦自由買賣後投資樟腦業，為林家

創造大量財富而崛起為僅次於板橋林家的第二富豪。 

林朝棟與公泰洋行之合作出口樟腦是林家財富擴張的重要原因，但以往作品

因缺乏一手史料，此段歷史僅能輾轉抄襲。本文運用新發現史料，結合既有相關

史料，重建重要史實。 

首先，本文指出林朝棟與公泰洋行合作之背景有二大因素，一是世界樟腦之

需求與德國化學工業之勃興，樟腦作為重要原料之一，需求量日增，故求之於世

界最大產地的臺灣；二是由於林氏在劉銘傳開山撫番與樟腦專賣政策上扮演要

                                           
210 波越重之編，《新竹廳志》（臺北：成文出版社，1985），頁 503。又，林滿紅，《茶、糖、樟腦業與臺

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頁 66，但文中年代置於 1890 年，查原文為「光緒十五年」，故應

為 1889 年底至 1890 年初。 
211 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北：臺灣開明書店，1980），頁 365，「建省以後歲入總表（光緒 14-2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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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自由買賣時期亦因擁有棟軍維持山區秩序，公泰必須透過他方能取得大量而

穩定的供應量，而林朝棟亦需此一大型德商提供市場，故雙方合作產銷樟腦。 

第二，林朝棟與公泰洋行之合作出口樟腦，以往論著因欠缺史料，大多輾轉

抄襲，語焉不詳。本文確認雙方訂約時間是在樟腦開放自由買賣後之光緒 17-19

年間，前後 3 年。但光緒 20 年林氏轄下部分腦商可能仍續約，由公泰出口；而

光緒 16 年（1890-1891 年初）專賣期，林朝棟亦可能已私自與公泰合作，如此則

雙方實際合作時間更長。本文亦論述合約內容，如押櫃銀、腦價等，並完整解釋

合作終止之原因，並非一般所說是林朝棟片面要求漲價，實際上是公泰洋行認為

香港腦價會下跌，而光緒 20 年確實如此。 

第三、本文進而探討與公泰洋行合作終止後，林朝棟之自營產銷，即創設「福

裕源」商號（光緒 20 年 5 月至 21 年 3 月）。同時，論及他與其他洋行有競合關

係，尤其與瑞記洋行合作。此進一步反映林家經營樟腦業之全貌。 

第四，林朝棟在清季臺灣腦業發展的評價，學界正、反皆有，近年毀多於譽，

本文予以釐清，歸納三點：（1）臺灣樟腦業之振衰起敝與開山撫番政策的實施關

係密切；（2）內山產腦區之擴張與棟軍之駐防有關；（3）臺灣重回世界樟腦王國

之主力來自中路樟腦之產銷。臺灣樟腦出口在 1870 年後達到高峰，為 2,240,272

磅，其後趨於減少，尤其自 1882 年後更大幅遽減，至 1885 年陷於谷底，僅有 399

磅。但開山撫番後，自隔年即回升為 151,422 磅，其後又大幅增加，至 1893 年達

5,321,463 磅，超過日本的 3,308,355 磅，奪回世界樟腦王國之寶座。因此林朝棟

無疑是清季臺灣樟腦業復興的主要功臣，當可釐清學界對開山撫番政策之質疑。 

事實上，日治初期林家仍在樟腦業扮演要角，此已有不少作品論述，限於篇

幅，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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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鄭以金造報光緒 17 年 10 月份罩蘭等處腦長及腦灶份數、鍋數 

腦 
棧 

地

區 
熬腦 
地點 

熬腦 
份數 

腦長 

一
、 
盈

豐
棧

： 
葛
竹

軒 

1. 
罩

蘭

腦
長 

反水山 設灶 18 份，計
鍋 182 口 

合盛號、邱阿興、邱貴龍、傅阿石、詹阿淺、邱阿昌、邱阿水、劉阿斗、
阮阿秀、饒阿榮、詹阿月、王成枝、詹朝旺、楊阿僯、劉阿輝、廖阿秋 

竹轎頭 設灶 2 份，計

鍋 20 口 
江永順、傅阿木 

番仔藔 設灶 11 份，計

鍋 116 口 
劉阿養、詹阿嬰、李阿送、黃阿禮、黃阿鎮、黃阿興、林接生、蔡阿傳、

湯阿石、張尹修、劉阿鳳 
汶水河 設灶 30 份，計

鍋 302 口 
劉壬癸、劉壬古、何淋傳、鄧石生、曾金傳、曾習古、徐滿番、徐阿運、
李阿興、李阿安、傅来旺、李佐記、吳金来、高番庚、黃大滿、劉阿仁、

林阿保、陳阿文、曾連興、邱貴泉、徐恩和、劉阿庚、陳阿添、陳滿苟、

陳阿養、陳開文、吳石妹、徐傅登、羅阿生 
大窩山 設灶 18 份，計

鍋 180 口 
詹其石、陳阿傅、黃阿養、謝阿添、劉阿旺、胡立傳、潘阿旺、江阿蘭、
謝阿傳、盧番義、羅立傳、謝阿三、謝阿苟、徐天生、徐阿尾、羅運来、

劉阿祿、劉秦樣、李阿石 
拖山尾 設灶 4 份，計

鍋 40 口 
劉阿井、盧阿壘、詹阿鎮、蘇江落 

內拖山尾 設灶 4 份，計
鍋 40 口 

李阿亮、何阿崁、楊阿進、陳阿煙 

馬那邦 設灶 7 份，計

鍋 70 口 
劉阿惡、頼阿獅、謝阿月、謝阿昂、張山淋、江阿亂、黃阿保 

坑尾藔 設灶 6 份，計

鍋 60 口 
潘阿旺、詹和春、盧阿義、羅盛秀、徐天生、詹阿苟 

加納林 設灶 3 份，計
鍋 30 口 

莊乞食、詹猪胚、詹阿鑒 

烏容國 設灶 14 份，計

鍋 146 口 
葉瓊英、陳查某、張水生、張澄妹、張細妹、張阿松、王阿合、王阿珠、

何仁壽、何仁盛、陳阿福、陳阿傳、詹阿秀、郭阿田、陳阿来 
反水山 設灶 6 份，計

鍋 66 口 
張阿兆、林富旺、戴阿義、游阿昂、頼阿春、詹阿路 

水流東 設灶 1 份，計
鍋 10 口 

湯阿六 

大窩山 設灶 15 份，計

鍋 152 口 
詹萬德、張阿松、劉細保、何阿扁、黃天任、陳阿秀、劉阿妹、邱阿石、

邱阿旺、陳阿養、黃来興、林庚成、陳阿昂、劉阿鎮、劉阿昌、陳阿嬰 
大窩山 設灶 8 份，計

鍋 80 口 
謝徳安 

反水山 設灶 4 份，計
鍋 40 口 

詹源順、謝阿傳、蘇阿林、潘阿祿、詹接丁 

竹轎頭 設灶 1 份，計

鍋 10 口 
江永順 

烏容國 設灶 8 份，計

鍋 88 口 
詹廣隆、林坤海、張阿旺、鍾阿呆、頼阿喜、林李秀、張徳昌、鄭生福、

黃阿惡 
大窩山 設灶 2 份，計

鍋 20 口 
劉成旺、姜阿乾 

雞琴山 設灶 7 份，計

鍋 74 口 
李阿傳、張進日、呂阿獅、黃傳壽、頼阿富、陳才徳、頼惡古 

烏容山 設灶 4 份，計

鍋 40 口 
黃水清、黃阿意、徐細苟 

鹿湖山 設灶 3 份，計
鍋 30 口 

吳乞食、吳来發、何進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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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那邦 設灶 18 份，計

鍋 180 口 
劉永来、張徳枝、張阿昂、吳阿玉、凃有福、詹阿青、沈阿嬰、劉旺先、

劉阿則、詹阿美、頼阿福、劉阿讃、黃新發、黃阿猫、楊阿石、劉春福、
劉阿雲、劉阿徳、張阿滿 

踏底藔 設灶 11 份，計

鍋 114 口 
詹讃福、詹阿慶、夏阿禮、劉阿成、詹阿保、陳春秀、陳乞食、詹順金、

彭阿屘、徐永發、頼阿遼、陳阿玉 
七份坑 設灶 5 份，計

鍋 56 口 
邱阿康、江阿傳、凃阿福、范和清 

九芎坪 設灶 6 份，計
鍋 66 口 

劉桂秀、傅阿祿、傅細屘、吳阿盛、劉阿木、吳枝来 

石門山 設灶 4 份，計

鍋 40 口 
詹和順、林庚成、劉阿徳、劉阿宗、蘇石蟳 

2. 
大
湖

腦

長 

南湖山 設灶 10 份，計

鍋 104 口 
徐阿文、徐阿文、黃阿貴、黃順丁、黃阿成、黃振興、葉阿山、江阿旺、

陳阿才、詹阿隆、賴阿悉 
水頭藔 設灶 2 份，計

鍋 20 口 
徐阿珠、林阿立 

馬那邦坑 設灶 5 份，計

鍋 54 口 
劉徳興、陳阿昂、魏阿旺、徐沙連、陳阿傳 

鷄婆易山 設灶 10 份，計

鍋 100 口 
東順號、張天送、陳新来、廖阿雙、楊木来、吳阿榮、鍾徳春、張天貴、

頼必貴、羅添和、葉阿玉 
汶水河 設灶 13 份，計

鍋 130 口 
葉阿土、葉阿苟、朱阿亮、巫阿乾、傅阿接、詹李亮、吳庚来、謝乞食、
傅阿春、邱天養、曾連興、傅阿徳、黃阿華 

大窩山 設灶 18 份，計

鍋 180 口 
葉昌霖、賴阿立、彭阿来、謝阿新、范阿癸、凃阿添、凃阿石、黃運興、

劉阿田、鍾立水、陳清旺、謝立華、謝阿安、謝徳金、陳阿苟、范傅福、

葉阿才、葉金水、謝阿路 
橫坑底 設灶 7 份，計

鍋 70 口 
張阿石、徐阿生、徐阿滿、張金盛、林阿海、傅阿志、謝阿蔭 

踏底藔 設灶 1 份，計

鍋 10 口 
邱阿慶 

吊樑仔 設灶 2 份，計

鍋 20 口 
劉阿明、羅阿達 

新百二份 設灶 10 份，計
鍋 100 口 

吳永康、劉阿興、林阿君、林阿榮、林阿来、林阿滿、徐運貴、徐阿添、
邱阿煌、羅阿平 

鹿湖大窩 設灶 10 份，計

鍋 100 口 
邱阿盛、黃賢風、黃阿發、林阿秀、古阿傅、林阿妹、吳阿金、謝阿盛、

陳阿義 
白石下 設灶 3 份，計

鍋 30 口 
吳阿辰、鍾才古、頼阿班 

姜母園 設灶 2 份，計
鍋 28 口 

黃阿獅、黃保反、呂順興 

九份仔山 設灶 2 份，計

鍋 20 口 
李阿建、頼阿傳 

水流東 設灶 1 份，計

鍋 10 口 
曾阿龍  

二
、 
裕

豐
棧

： 
陳
汝

舟 

大
湖

腦

長 

踏底藔 設灶 3 份，計
鍋 34 口 

葉仕添、溫傅福、邱宜帶、謝阿六 

九芎林 設灶 3 份，計

鍋 30 口 
頼阿桶、張阿貴、范阿滿 

吊樑仔 設灶 4 份，計

鍋 40 口 
蕭阿秀、陳阿雅、劉阿古、張阿古 

弔樑仔 設灶 4 份，計
鍋 40 口 

劉阿保、張阿金、劉徳進 

大坑口 設灶 5 份，計

鍋 54 口 
范阿鼎、謝蘭清、謝阿乾、謝阿真、謝阿水 

大南勢 設灶 2 份，計

鍋 20 口 
何阿祿、傅阿親 

社藔角 設灶 6 份，計
鍋 60 口 

東順號、江阿泉、吳阿梅、張阿良、陳阿進、鄒阿進、鄒水旺 



56 臺灣史研究‧第 23 卷第 2 期 

大南勢 設灶 32 份，計

鍋 324 口 
陳李福、徐徳盛、陳阿立、頼阿昂、黃成興、李阿昂、邱烏皮、張阿惡、

鍾阿煌、徐阿番、呂流球、蕭阿進、蕭阿桶、陳阿徳、李阿来、邱新才、
李阿水、邱阿輝、彭阿徳、黃阿習、陳阿勝、呂阿保、李鼎傳、江阿臨、

潘阿發、頼阿明、李雙興、彭乞食、彭石隆、劉春福、林阿木 
小南勢 設灶 10 份，計

鍋 100 口 
頼阿亮、頼阿石、邱火好、吳阿乾、吳阿雙、林阿端、林阿徳、吳阿福、

徐阿富 
大藔坑 設灶 3 份，計

鍋 30 口 
余阿松、彭連玉、吳阿尾  

藔黨山 設灶 6 份，計

鍋 60 口 
東益號、顏阿尹、張天送、蘇阿某、徐阿添、羅阿華、許阿木 

坑尾藔 設灶 5 份，計

鍋 50 口 
徐旺、彭金生、邱阿理、高阿滿、曾阿清、張阿發 

烏容山 設灶 4 份，計
鍋 40 口 

李阿柴、張阿番、詹阿傳、黃阿溪 

水流東 設灶 1 份，計

鍋 10 口 
曾阿泉 

馬那邦 設灶 7 份，計

鍋 70 口 
盧傳、徐阿傳、古阿貴、邱砌古、徐砌二、連阿寔、徐淋傳、楊阿盛 

烏容山 設灶 4 份，計
鍋 40 口 

張阿興、張阿榮、凃阿旺、魏阿槌 

草坪 設灶 2 份，計

鍋 20 口 
吳阿坤 

三

、 
黃

南

球 

獅

潭
腦

長 

麻竹湖 設灶 6 份，計

鍋 60 口 
黃阿連、龍阿義、盧武隆、陳阿妹、陳阿茂、李阿冉、黃傳玉 

大東勢 設灶 17 份，計
鍋 170 口 

邱来興、羅興祿、曽阿六、曽阿湧、曽阿郎、張阿蘭、黃阿連、黃天送、
劉阿旺、劉阿開、蔡阿秋、鄧石生、田阿興、張呌妹、張猪尾 

哨高下 設灶 4 份，計

鍋 40 口 
彭阿華、彭阿華、劉阿貴、李秀發、鍾阿妹 

大東勢 設灶 8 份，計

鍋 84 口 
黃阿各、黃阿各、黎阿才、莊阿玉、金阿振、鍾細滿、甘阿旺、黃細滿、

張阿漢 
八卦力 設灶 14 份，計

鍋 140 口 
馮文廣、李和順、洪阿興、林陳華、劉阿三、謝阿妹、徐阿發、邱木徳、
邱秀古、詹鼎房、劉盛傳、馮阿丁、黃長德、劉阿番、馮阿祿 

八卦力 設灶 9 份，計

鍋 90 口 
張慶秀、宋庚順、李乞食、劉運生、劉阿進、張阿傳、范阿丁、張阿番、

頼阿潮、張而萬 
馬那邦 設灶 6 份，計

鍋 60 口 
吳日升、陳開文、陳阿添、徐恩成、陳華文、詹阿水、陳阿文 

鹿湖山 設灶 4 份，計
鍋 40 口 

吳阿貴、吳澄妹、傅李保、吳阿盛、連阿盛 

樟樹林 設灶 3 份，計

鍋 30 口 
黃東貴、黃東貴、吳阿壽、鍾阿生 

桂竹林、牽

牛坑 
設灶 7 份，計

鍋 70 口 
劉阿新、劉阿新、林阿年、劉阿祿、頼阿華、姚阿興、蕭天来、黃来旺 

南湖山 設灶 2 份，計
鍋 20 口 

邱阿淮、邱阿祥、陳阿林 

說明：光緒 17 年 10 月盈豐棧名下舊灶 318 份、新灶 4 份，合共 322 份，內長鍋 68 口，停熬 104 份，新

灶 6 份，合共 80 份，內長鍋 4 口，停熬 13 份，實熬 67 份，本月份總共出腦 3,478 觔。實熬 218

份，總共出腦 14,552 觔；裕豐棧名下舊灶 91 份、新灶 10 份，合共 101 份，內長鍋 12 口，停熬 15

份，實熬 86 份，本月份總共出腦 4,068 觔；黃南球名下舊灶 74。 

資料來源：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15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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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鄭以金造報光緒 18 年 2 月份罩蘭等處腦長及腦灶份數、鍋數 

腦 
棧 

地

區 
熬腦 
地點 

熬腦 
份數 

腦長 

一
、 
盈

豐
棧 

1.
罩

蘭

腦
長 

反水山 設灶 18 份，計
鍋 182 口 

合盛號、邱阿興、邱貴龍、傅阿石、詹阿淺、邱阿昌、邱阿水、阮阿秀、阮
阿和、陳養、詹阿月、王成枝、詹朝旺、楊阿僯、劉阿輝、廖阿秋、劉對鼎 

竹轎頭 設灶 2 份，計鍋

20 口 
江永順、傅阿木 

番仔藔 設灶 11 份，計

鍋 116 口 
劉阿養、詹阿嬰、李阿送、黃阿禮、黃阿鎮、黃阿興、林接生、蔡阿傳、湯

阿石、張尹修、劉阿鳳 
汶水河 設灶 30 份，計

鍋 302 口 
劉壬癸、劉壬古、林阿保、李阿興、傅来旺、曾阿傳、曾習古、劉阿仁、徐
阿運、何林傳、鄧石生、曾連興、陳阿添、高畨庚、徐滿畨、吳金來、黃大

滿、李佐記、邱貴泉、徐恩和、劉阿庚、劉立富、陳阿添、陳滿苟、陳阿養、

徐傳丁、林阿斗、林阿辛 
大窩山 設灶 18 份，計

鍋 180 口 
詹其石、蘇阿任、黃阿養、謝阿添、胡立傳、潘阿旺、江阿蘭、謝阿傳、盧
畨義、羅立傳、謝阿三、劉阿旺、謝阿苟、徐天生、徐阿尾、羅運来、劉阿

祿、徐阿妹 
拖山尾 設灶 4 份，計鍋

40 口 
黃阿畨、陳阿養、詹阿鎮、蘇阿落 

內拖山尾 設灶 4 份，計鍋
40 口 

李阿亮、黃阿福、楊阿進、陳阿煙 

馬那邦 設灶 8 份，計鍋

80 口 
劉阿惡、盧畨義、謝阿月、謝阿昂、張山林、江阿亂、黃阿保、林阿乾 

坑尾藔 設灶 6 份，計鍋

60 口 
潘阿旺、詹和春、盧阿壘、羅阿秀、徐天生、徐阿興 

校納林 設灶 3 份，計鍋
30 口 

莊乞食、詹阿鑒、詹猪胚 

烏容國 設灶 14 份，計

鍋 146 口 
葉瓊英、陳查某、張水生、張澄妹、張細妹、張阿松、王阿合、王阿珠、何

阿壽、劉阿芳、陳阿福、陳阿傳、詹阿秀、郭阿田、陳阿来 
反水山 設灶 6 份，計鍋

66 口 
張阿兆、林富旺、戴阿義、林阿和、頼阿春、詹阿路 

水流東 設灶 1 份，計鍋
10 口 

湯阿六 

大窩山 設灶 15 份，計

鍋 152 口 
張阿松、劉細保、何阿扁、黃天任、陳阿秀、劉阿妹、邱阿石、邱阿旺、陳

阿養、馮阿元、林庚成、陳阿昂、劉阿鎮、劉阿昌、陳阿嬰 
大窩山 設灶 8 份，計鍋

80 口 
謝徳安、詹成好、傅阿盛、徐阿福、謝德来、詹阿樹、吳連生、劉阿石 

反水山 設灶 4 份，計鍋
40 口 

謝阿傳、蘇阿林、潘阿祿、詹接丁 

竹轎頭 設灶 1 份，計鍋

10 口 
江永順 

烏容國 設灶 8 份，計鍋

88 口 
詹廣隆、林坤海、張阿旺、鍾阿呆、頼阿喜、林李秀、張徳昌、鄭生福、黃

阿惡 
大窩山 設灶 2 份，計鍋

20 口 
劉成旺、嚴阿本 

雞琴山 設灶 7 份，計鍋

74 口 
李阿傳、張進日、呂阿獅、黃傳壽、頼阿富、陳才徳、頼惡古 

烏容山 設灶 4 份，計鍋

40 口 
黃水清、徐細苟、黃阿意 

鹿湖山 設灶 3 份，計鍋
30 口 

吳乞食、吳来發、何進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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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那邦 設灶 18 份，計

鍋 180 口 
劉永来、張徳枝、張阿昂、吳阿玉、凃有福、詹阿青、沈阿嬰、劉旺先、劉

阿則、詹阿姜、頼阿福、劉阿讃、黃新發、黃阿猫、楊阿石、劉春福、劉阿
雲、劉阿徳、張阿滿 

踏底藔 設灶 11 份，計

鍋 114 口 
詹讃福、潘阿興、夏阿禮、劉阿成、詹阿保、陳春秀、陳乞食、詹順金、彭

阿屘、吳福、頼阿遼、陳阿玉 
七份坑 設灶 5 份，計鍋

56 口 
邱阿康、江阿傳、凃阿福、范和清 

九芎坪 設灶 6 份，計鍋
66 口 

劉桂秀、傅阿祿、傅細屘、吳阿盛、詹番薯、吳枝来 

石門山 設灶 4 份，計鍋

40 口 
詹和順、林庚成、劉阿徳、劉阿宗、蘇石蟳 

2.
大
湖

腦

長 

南湖山 設灶 10 份，計

鍋 104 口 
徐阿文、徐阿文、黃阿貴、黃順丁、黃阿成、彭阿盛、葉阿山、江阿旺、陳

阿才、詹阿隆、賴阿昂 
水頭藔 設灶 2 份，計鍋

20 口 
徐阿珠、林阿立 

哨官坪 設灶 2 份，計鍋

20 口 
陳運隆、陳阿傳 

馬那邦 設灶 3 份，計鍋

30 口 
劉徳興、徐沙連、魏阿旺 

鷄婆易山 設灶 10 份，計
鍋 100 口 

東順號、張天送、陳新来、廖阿雙、楊木来、吳阿榮、鍾徳春、張添貴、頼
必貴、羅添和、葉阿玉 

汶水河 設灶 13 份，計

鍋 130 口 
葉阿土、葉阿苟、朱阿亮、巫阿乾、巫阿祿、詹李亮、吳庚来、謝乞食、傅

阿春、邱天養、曾連興、傅阿徳、黃阿華 
大窩山 設灶 18 份，計

鍋 180 口 
葉昌霖、賴阿立、彭阿来、謝阿新、范阿癸、凃阿添、凃阿石、黃運興、劉

阿田、鍾立水、陳清旺、謝立華、謝阿安、陳阿苟、范傳福、葉阿才、葉金
水、謝阿路 

橫坑底 設灶 7 份，計鍋

70 口 
張阿石、徐阿生、徐阿滿、張金盛、林阿海、傅阿志、謝阿蔭 

踏底藔 設灶 1 份，計鍋

10 口 
邱阿慶 

吊樑仔 設灶 2 份，計鍋
20 口 

劉阿明、羅阿達 

新百二份 設灶 10 份，計

鍋 100 口 
吳永康、劉阿興、林阿君、林阿榮、林阿来、林阿滿、徐運貴、徐阿添、邱

阿煌、羅阿平 
鹿湖大窩 設灶 12 份，計

鍋 120 口 
邱阿盛、黃賢風、黃阿發、林阿秀、古阿傅、林阿妹、吳阿金、謝阿盛、陳

阿義、吳戇古、鍾阿來 
白石下 設灶 3 份，計鍋

30 口 
吳阿辰、鍾才古、頼阿班 

姜母園 設灶 2 份，計鍋

28 口 
黃阿獅、黃保反、呂順興 

九份仔山 設灶 2 份，計鍋

20 口 
李阿建、頼阿傳 

水流東 設灶 1 份，計鍋
10 口 

曾阿龍  

二

、 
裕
豐

棧 

大

湖

腦
長 

踏底藔 設灶 3 份，計鍋

34 口 
葉仕添、溫傳福、邱宜帶、謝阿六 

九芎坪 設灶 3 份，計鍋

30 口 
頼阿桶、張阿貴、范阿滿 

吊樑仔 設灶 8 份，計鍋
80 口 

蕭長壽、陳阿雅、劉阿古、張阿古、劉阿保、張阿金、劉徳進 

大坑口 設灶 5 份，計鍋

54 口 
范阿鼎、謝蘭清、謝阿乾、謝阿真、謝阿水 

遼黨山 設灶 2 份，計鍋

20 口 
謝阿春、何阿祿 

社藔角 設灶 6 份，計鍋
60 口 

東順號、李接成、吳阿梅、張阿良、陳阿進、鄒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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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勢 設灶 34 份，計

鍋 344 口 
陳李福、徐徳盛、陳阿立、頼阿昂、葉成興、李阿昂、邱烏皮、湯火生、鍾

阿煌、徐阿番、呂流球、蕭阿進、蕭阿桶、陳阿徳、李阿来、邱新才、李阿
水、邱阿輝、彭阿徳、黃阿習、彭振昌、呂阿保、李鼎傳、江阿靈、潘阿發、

頼阿明、李雙興、彭乞食、李勝乾、鍾阿德、彭石龍、林阿木、劉春福 
小南勢 設灶 10 份，計

鍋 100 口 
頼阿亮、頼阿石、邱火妹、吳阿乾、吳阿雙、林阿端、林阿徳、吳阿福、徐

阿富 
大藔坑 設灶 3 份，計鍋

30 口 
余阿松、彭連玉、吳阿尾  

遼黨山 設灶 6 份，計鍋

60 口 
東益號、顏阿尹、劉天送、蘇阿某、曾添福、羅阿華、許阿木 

坑尾藔 設灶 6 份，計鍋

60 口 
彭金生、邱阿理、高阿滿、曾阿清、張阿發 

烏蓉山 設灶 4 份，計鍋
40 口 

李阿柴、張阿番、鄧阿秋、黃阿溪 

水流東 設灶 1 份，計鍋

10 口 
曾阿泉 

馬那邦 設灶 1 份，計鍋

10 口 
劉阿義 

馬那邦 設灶 7 份，計鍋
70 口 

盧傳、徐阿傳、古阿貴、邱砌古、徐砌二、連阿寔、徐林傳、楊阿盛 

烏容山 設灶 4 份，計鍋

40 口 
張阿典、張阿榮、凃阿旺、魏天送 

草坪 設灶 2 份，計鍋

20 口 
吳阿坤 

三
、 
黃

南
球 

獅
潭

腦

長 

麻竹湖 設灶 6 份，計鍋
60 口 

黃阿連、龍阿義、盧武隆、陳阿妹、陳阿茂、李阿冉、黃傳玉 

大東勢 設灶 18 份，計

鍋 184 口 
邱来興、羅興祿、曽阿六、曽阿勇、張阿蘭、曾阿郎、黃阿連、黃天送、邱

阿群、劉阿開、曾阿四、丁阿秋、鄧石生、田阿興、張呌妹、張猪尾、李呌

嘴 
哨高下 設灶 4 份，計鍋

40 口 
彭阿華、彭阿華、劉阿貴、李秀發、鍾阿妹 

大東勢 設灶 8 份，計鍋

84 口 
黃阿各、黃阿各、黎阿才、彭阿炳、金阿振、鍾細滿、甘阿旺、黃細滿、張

阿漢 
八卦力 設灶 15 份，計

鍋 150 口 
馮文廣、李和順、洪阿興、林陳華、謝阿妹、徐阿發、邱木徳、邱秀古、詹

鼎房、吳金来、馮阿丁、顏阿和、王長德、李乞食、馮阿祿、江阿麻 
八卦力 設灶 9 份，計鍋

90 口 
張慶秀、宋庚順、李乞食、劉運生、劉阿進、張阿傳、范阿丁、張阿番、頼
阿湖、張而萬 

馬那邦 設灶 6 份，計鍋

60 口 
吳日升、陳開文、徐恩成、陳華文、詹阿水、陳阿文、陳阿添 

鹿湖山 設灶 4 份，計鍋

40 口 
吳阿貴、吳澄妹、傅李保、吳阿盛、連阿盛 

鹿 湖 樟 樹
林 

設灶 3 份，計鍋
30 口 

黃東貴、黃東貴、吳阿壽、鍾阿生 

桂竹林、牽

牛坑 
設灶 8 份，計鍋

80 口 
劉阿新、劉阿新、劉阿丁、林阿年、劉阿祿、頼阿華、姚阿興、邱阿秋、黃

東旺 
南湖山 設灶 2 份，計鍋

20 口 
邱阿淮、邱阿祥、陳阿林 

八卦力 設灶 6 份，計鍋
60 口 

黃榮遠、徐添德、黃大滿、張阿桶、魏立來 

資料來源：黃富三等解讀，何鳳嬌、林正慧、吳俊瑩編輯，《霧峰林家文書集：墾務、腦務、林務》，頁

20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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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Chao-tung and Revival of Camphor Industr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 

Fu-san Huang 

ABSTRACT 

With Taiwan opening ports to foreign trade in 1858-1860, the export of Formosan 

camphor increased gradually, peaked in 1870, but declined and sank almost into oblivion 

by 1885. As a result, Japan surpassed Taiwan in being the chief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camphor. Situation changed when Liu Ming-chuan, the then governor of Taiwan, 

launched his campaign of “opening up the mountains and pacifying the aborigines” in 

1886. Lin Chao-tung not only implemented Liu’s policy but also recommended 

monopolization of camphor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hrough his work at the 

Pacification and Settlement Bureau in central Taiwan, Lin contributed to revive the 

camphor industry. 

Current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 Chao-tung and the camphor 

industry lacked first-hand accounts and often contained erroneous information borrowed 

indiscriminately or rumors from unreliable sources. This article,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Lin’s Archives of Wufeng” and existing documents, attempts to 

explore and reconstruct the related significant historical facts. The exploration focuses on 

four main aspec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joint venture between Lin and Butler & Co., the 

evolution of their collaboration during the free-trade period, camphor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under Lin, and Lin’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mphor industr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some previous studies claimed that Lin owned the monopoly of camphor, 

which was quite misleading and should be corrected. During the Monopoly Period 

(1886-1890), Lin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ate-monopolized camphor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n order through his post in the Pacification and Settlement 

Bureau in central Taiwan and his military force, Tung Army. After the camphor was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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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ree trade in 1891, Lin startrws investing in the industry and collaborated with foreign 

companies in camphor export. 

Secondly, two factors contributed to the joint venture between Lin and Butler & Co. 

in camphor trade. One was the soar in global demand of Formosan camphor, especially 

with the rise of chemical industries in Germany. The other was Lin’s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mpaign of “opening up the mountains and pacifying the aborigines” and his own 

investment in camphor industry. His support was indispensable to foreign merchants who 

sought to obtain a substantial and steady supply of camphor. 

Thirdly, the joint venture between Lin and Butler & Co. is now confirmed to be of 

three years lasting from 1891 to 1893. However, whether there was any unauthorized 

business dealing between them in 1890 or whether some camphor merchants under Lin 

continued cooperating with Butler & Co. need to be further examined. Contrary to what 

has been said in present works, the real reason why they terminated their collaboration 

was the request from Butler & Co. for price reduction. 

Fourthly, with Butler & Co. out of the picture, Lin made his own investment in 

camphor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He established Fu-Yu-Yuan Company in 1894 and 

cooperated with other foreign companies in camphor export. 

Finally, prevailing appraisal of Lin’s role in camphor industry of Taiwan tended to 

be negative. While most previous works depicted that Lin monopolized the camphor 

industry,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his contributions toward the revival of camphor industry 

after it hit rock bottom in 1885. On the one hand, Lin’s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ening 

up the mountains and pacifying the aborigines” policy was the turning poi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ationing of Tung Army in the mountain areas maintained order and fostered 

the production of camphor. Eventually, soar in camphor production revived the camphor 

industry and by 1893 Taiwan regained the status from Japan as the leading global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camphor. 

Keywords: Lin Chao-tung, Liu Ming-chuan, Mountain-opening and Barbarian- 

pacification, Camphor Industry, Pacification and Settlement Bureau of 

Central Taiwan, Tung Army, Ying-Feng Company (Ge Zhu-xuan), Yu-Feng 

Company (Chen Ru-zhou), Camphor House, Butler & Co., Fu-Yu-Yuan 

Company 


